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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述歷史乃補充多元觀點的歷史記憶之方式，具有其價值與必要性，是重

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近些年，關於倫理議題也備受討論，包括研究倫理、學術

倫理等，且此類議題將隨時代背景之變遷而有所差異，而在這快速變遷的時

代，對於口述歷史這項與「人」相關的研究，其中的倫理議題更顯重要。 

本研究主要藉由深度訪談法搜集國內的口述歷史工作者針對其研究經驗中

遭遇到的倫理困境、因應之道及審查制度的經驗，以探究當前國內的口述歷史

研究可能存在的倫理疑慮，及其因應之道，以及口述歷史工作者們對於倫理審

查制度之經驗與建議。結果發現，目前針對著作權相關議題已有較明確規範，

故較少發生，而侵害第三方權益仍是目前國內口述歷史工作中最為常見之議

題，另外也發現口述歷史工作中發生肖像權及政治相關等新興倫理議題。因應

之道則主要以溝通及建立信任感、相關協議之簽署以及匿名與刪除等最為常

見。而針對口述歷史之審查制度建立，則多數受訪者認為無需建立倫理審查制

度，可建立素養訓練等相關機制。 

本研究建議，國內口述歷史工作者應主動留意新興的倫理議題，而相關機

構亦可協助統整案例，以利及時察覺需留意新興的倫理議題。另外，學界也可

以針對口述歷史工作討論明確的共識，以保護自身權益。而審查制度的部分則

建議，可建置相關網站，便於宣導口述歷史工作流程及其需注意之倫理議題，

以提升口述歷史工作者之專業素養，從而降低倫理議題之發生率。 

 

關鍵詞：口述歷史、倫理議題、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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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al history is a valuable and necessary method for enriching historical memory with 

diverse perspectives, making it one of the key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recent year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research ethics and academic ethics,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discussion. These considerations var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re 

especially pertinent in our rapidly changing era. Ethical issues in oral history research, which 

directly involve individuals, are of heightened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s to gather data from domestic oral history 

practitioners regarding the ethical challeng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their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review processes. The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ethical concerns in contemporary domestic oral history research, the 

strategies used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and the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ethical censorship.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pyright-related issues are 

relatively well-regulated and infrequent, while infringement of third-party rights remains a 

prevalent issue in domestic oral history work. Additionally, emerging ethical issues such as 

portrait right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Common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clud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trust-building, signing relevant agreements, 

and employing anonymity and deletion.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ical censorship 

for oral history, the majority of practitioners believe that formal ethical censorship is 

unnecessary. Instead, they suggest implementing relevant mechanisms, such as 

incorporating ethical literacy training into educ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domestic oral history practitioners should remain vigilant 

about emerging ethical issues. Relevant institutions can assist by compiling case studies to 

facilitate the timely identification of new ethical concerns. Furthermore, the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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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an engage in discussion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ral history practitioners. As for censorship,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relevant 

websites to promote the workflow of oral history and highlight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reby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oral history practitioners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ethical issues. 

 

Keywords: Oral history, Ethical issues, 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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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試圖瞭解臺灣口述歷史的發展現況，並以倫理的角度出發探討日前

臺灣本土研究人員在口述歷史的生產及應用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倫理疑慮及應

對方式。本章將於第一節中探討欲做此項研究之動機、研究背景敘述，後於第

二、第三節中分別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及研究問題，再於第四節中敘述本研究之

範圍與限制，最後於第五節中描述本研究中提及的主要名詞之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乃紀錄過往歷史記憶的一種方式，多以訪談記錄

受訪者個人主觀角度之歷史，且在訪談過程中，訪談者與受訪者為動態的協作關

係(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3)。而藉由口述歷史，可以彌補過往多以單

一觀點解讀歷史，相對缺乏多元觀點的缺憾，並能以多元的媒體形式應用或呈現

歷史，能讓使用者及研究者能不受限於文字，有助於更深刻的體驗受訪者呈現的

歷史記憶。口述歷史除了可將其產生之史料作為一種檔案類型典藏於相關機構以

外，同時亦常作為歷史研究中的一種研究方法，具有歷史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重要

價值。然而，口述歷史不僅限於史學領域研究中使用，亦常運用於其他領域，以

協助於該領域之研究工作（林桶法，2014）。比如在非歷史領域之研究中，亦可

察覺有運用口述歷史研究之痕跡。而進行口述歷史研究的單位也不僅限於國家，

私人機構亦有涉略。此外，口述歷史的研究與典藏不只存在於檔案館中，有許多

史料亦會典藏於其他文化與歷史相關之國家與私人機構。 

唐諾．里齊（2002）於《大家來做口述歷史》一書中將口述歷史的定義為「針

對過往事件與個人經驗，以錄音、錄影之方式將訪談者與受訪者的問答對話紀錄，

並於訪談後，將訪談內容整理為抄本、摘要與索引，或是加以典藏，而後可用於

研究、出版與廣播等。」通過上述定義可知現代口述歷史的執行方法，多採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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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主題之訪談法加以研究，同時可知口述歷史的價值與應用方式並非侷限於歷

史研究中。口述歷史的價值與應用方式相當多元，其中價值部分包括補充現有史

料的不足、打破過往歷史研究之侷限、傳遞非文字的訊息以及豐富館藏等（林巧

敏，2012）。另外，現今應用口述歷史的方式更是多元，如：學術出版、展覽、

劇場等早期應用及 Podcast、AR/VR 等新興應用。也因此，如今口述歷史研究以

及口述歷史資料（以下簡稱口述史料）的受眾不同以往多是學術研究者，一般大

眾也可能接觸相關史料，因此，口述歷史可影響的範圍也隨之擴大。故，口述歷

史的蒐集與運用也日漸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 

然而，口述史料儘管有其價值與必要性，但仍有不足及需留意之處。比如，

口述歷史是一種以訪談形式進行的研究，是一種「與人相關」之研究，是以近年

來學者也格外重視與之相關的倫理議題（Ethics Issue）。正因如此，雖然口述

歷史發展至今已有多年，甚至可追溯至司馬遷撰寫《史記》時便有運用口述歷史

的技巧（唐諾．里齊，2002），但針對倫理議題時，直到今日仍是不斷被提起的

議題。 

近些年來，各類倫理議題皆被廣泛討論，如學術倫理、研究倫理等，由此也

可彰顯現代社會對倫理議題的重視。另外，由於倫理議題將隨著時代背景與文化

等因素變遷產生變化的特性，此類議題也一直備受重視。尤其現今環境中科技日

新月異，倫理議題的變化更為快速且重要，而口述歷史作為重要的研究方法亦有

諸多相關討論。比如，以往多將口述歷史典藏於文史機構中，如今許多國內外的

機構會將口述史料置於網路供使用者使用，故需重新向受訪者徵詢意見，如詢問

其是否願意將訪談內容公開等。尤其在口述歷史研究轉為數位化，或者轉為線上

的大環境中，研究與應用過程運用科技也使得倫理的困境更為複雜，數位環境雖

可增加口述歷史的研究與推廣機會，但同時也可能造成倫理議題的加遽(Bradley 

& Pur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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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1960 年代起積極推動口述歷史研究，但沈懷玉（2014）於口述歷史

倫理問題的研究中，點出該領域日前尚未提出統一的倫理規範。此外作者還提出

進行口述歷史研究之專業倫理框架，其中包括須要隨時協調訪談雙方可接受的模

式、富有同理心的溝通、避免不必要的傷害、關心並尊重受訪者、誠信、重視承

諾、不可隱瞞目的，或是將訪談作為塑造形象等行為之工具。由此倫理框架可知，

並無一套絕對的準則可評判口述歷史研究是否符合專業倫理，僅可從違反該框架

之行為斷定是否可能為「違反倫理」之舉措，同時考量數位環境中可能產生的新

興倫理議題，進而提出相關處理方式，如果為了尊重受訪者的隱私，可採匿名方

式處理訪談稿與聲音檔（尹培麗，2017）。 

臺灣本土的口述歷史倫理議題研究雖多，卻多為多年前的研究結果，對於研

究過程加入新興技術應用的倫理，缺乏探討。另一方面，國外的相關研究雖較新，

但由於文化與社會背景存在差異，所面臨的困境也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且

無論國內外，多數研究結果為個別研究者之經驗呈現，也比較缺乏綜合的意見整

理。 

另一方面，為了降低與「人」相關研究的風險，國內外的學術界多採用研究

倫理審查制度先行審核，以確保對人無害。如，美國聯邦政府自 1950 年代起持

續關注相關議題，隨後更是由中央及各機關倫理審查委員會與人類研究保護辦公

室，專責討論研究倫理議題政策與制度（楊祥銀，2016）。這類的審查制度起初

多用於生物醫學及其他臨床領域之相關研究，如 1964年訂定，並持續修訂的《赫

爾辛基宣言》中提及建立研究倫理審查制度（鄧蕊，2010）。而口述歷史在 1990

年代起方被納入審查範圍。 

科技部（自 2022 年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於 2017年

發行之《人文社會科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規範》中提到，該計畫針對需申請國科

會計畫補助之研究所提出之規範準則，期望能提供各大學倫理審查組織參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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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本共識。由此可知，目前我國的倫理審查制度仍是由各機構進行實質審查，

審定標準略有不同，恐使研究人員在判斷自身研究計畫對於是否須經倫理審查產

生疑問。且研究倫理的審查制度雖發展多年，但仍存在許多爭議，比如：研究人

員多會認為審查制度侷限研究的創新；審查委員會則認為必須避免倫理爭議。針

對口述歷史研究領域之倫理審查制度亦有相似的爭議，且較缺乏針對性的討論，

可能使自主想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者，在研究開始前需要自行查閱大量資料，或

尋覓相關課程，才可正式進行研究，可能會造成研究者研究計畫的延宕、缺乏口

述歷史研究之素養等情況。 

綜合上述，口述歷史乃重要的研究方法，然而其中的倫理議題近年來較為缺

乏，是以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了解我國重要文史機關的口述歷史的發展概況。同

時針對有實際執行口述歷史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進行訪談，以了解研究人員對於

我國口述歷史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倫理疑慮及其因應方式、相關審查制度的經驗

與看法。冀望可通過此研究提供國內口述歷史研究人員因應倫理議題時參考，並

提供相關審查制度改善之依據。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本土的口述歷史研究發展情況，期望能根據此項瞭解，

進而整理歸納口述歷史目前存在的倫理疑慮及處理辦法，而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及應用過程，可能存在的倫理問題疑慮。 

二、探討進行口述歷史之研究人員對於倫理問題的經驗與態度，提供因應倫理問

題的解決之道。 

三、分析現行口述歷史研究對於倫理問題審查的作法，提出倫理審查制度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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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通過訪談方式進行調查，進而分析當前臺灣口述歷史發展現況，

以及臺灣研究學者在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過程中，曾面臨過的倫理困境，具體研

究問題如下： 

一、臺灣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學者，在展開口述訪談過程會面臨哪些倫理問題？ 

二、在研究學者過往的經驗中，曾面臨之倫理議題可能帶來的影響為何？曾運用

何種方式減少或避免倫理困境的發生？ 

三、現行機構中是否有研訂倫理規範或是機制，以避免口述歷史倫理問題的發生？

是否需加以修正？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期限等因素考量，在研究計畫擬訂之

際，本研究之範圍主要是臺灣地區文史機構中進行口述歷史研究人員為訪談研究

對象，非臺灣地區文史機構之研究者，不在本研究訪談對象之列。 

本研究基於時間與研究人力限制，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有下列限制： 

一、本研究主要針對臺灣地區的口述歷史研究，考量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會

發生的倫理議題不盡相同，本研究結果僅反映臺灣文化背景的情況，不可過

度推論至不同地區。 

二、由於「倫理」之特性，倫理議題並非一成不變，相反地，倫理標準會隨著時

代的改變而產生變化，尤其在科技和時代快速變化的情況下，本研究結果僅

反映出當下環境的情況，不可過度推論於所有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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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使用之名詞，於下方釋義並說明其適用範圍： 

一、口述歷史（Oral History） 

口述歷史乃研究過往歷史的方法之一，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實踐方法，主要通

過訪談者與受訪者之互動問答，將過往歷史賦予意義及解釋（Abrams, 2016）。

且執行研究的人員以嚴謹角度要求，須於研究前接受專業訓練，並於訪談過程中

可適時提供引導之協助（林德政，2014）。同時，口述歷史的訪談對象之背景，

將不受限於社會背景與階層，普通百姓乃至社會精英皆可作為受訪者參與研究

（宋雪芳，2003）。而口述歷史亦是聲音的歷史，一般由個人研究者或團體，針

對某特定主題進行研究訪談，並在過程中通過錄音、錄影方式紀錄訪談者與受訪

者的對話和問答（Baylor University, 2016）。通過敘述者對某重要議題之陳述，

了解該角度的資訊與歷史解讀的研究過程，是受訪者以主觀角度詮釋此段歷史的

產物(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3; Robertson, 2000)。訪談後，可將訪

談內容整理為抄本、摘要與索引等，隨後方可送入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等機

構典藏。或者，可經由各館及各組織用於研究、出版、展覽、紀錄片、廣播及劇

場表演等用途，進一步推廣與應用（唐諾·里齊，2002）。而本研究中所指的口述

歷史不限於研究蒐集的過程，而是同時包含研究過程中及後續應用兩階段。 

二、文史機構（Cultural Institutions） 

即文化機構（Cultural Institutions），廣泛的定義為豐富人民之文化、

知識、科學、環境、教育或藝術等公共或非營利之機構，如各類公私立圖書

館、檔案館及博物館等(Ménard & Smithglass, 2012)。其中泛指有協助蒐藏、

保存與研究文化、歷史與社會科學等領域相關資源，如圖書、期刊、報紙、手

稿、檔案、攝影、錄像、音頻和其他數位資源等，供使用者使用的非營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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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然而由於國內多以「文史機構」代指這類機構，故本研究將採用「文史機

構」作為此類職能機構的統稱。至於，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的選擇與限制，將

於第三章第二節「研究對象」中詳細說明。 

三、倫理（Ethics）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提供之定義，

倫理為一種哲學領域，用以研究、判斷內容的對與錯，即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以及客觀性與主觀性，即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同時乃一個人或

群體認知或接受適合某一特定領域的正確行為原則。另外，倫理學領域除前述兩

種外，若將倫理學用以處理社會文化中的實踐經驗描述時，則為應用倫理學

（Descriptive Morals）（林火旺，2022）。而《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指出，倫理一般指一種普遍的模式或生活方式、

一組行為規則，及相關的探討（Edwards, 1967）。意即「倫理」一詞一般定義為

一種人際間為維持和諧正當關係之規則，成為個體為了適應某種社會脈絡與情境

之客觀期望，以及主觀行為之準則與規範。 

中文語境中，倫理與道德（Morality）概念較為類似，故時常將二者混淆或

通用（林火旺，2023）。但根據二者字源及專業辭典中的釋義可知，雖然二者皆

有習慣、風俗之意，但二者並非同義詞，其中道德一詞乃是一種被成員普遍承認

的社會制度與標準，且僅限於規範性思考行為與情感的特殊領域；倫理一詞所涵

蓋的領域則更為廣泛（林火旺，2023；Beauchamp, 2001）。而本研究中所指的倫

理將限縮於口述歷史研究領域中，執行研究與後續推廣應用時，普遍需遵守的規

範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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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總共可分為以下六節，第一節為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與應用，首先說

明口述歷史史料的價值及國內外口述歷史的應用情況；第二節乃倫理議題類型

與案例探討，說明國內外之口述歷史倫理議題及相關案例；第三節則為可能規

避方式及案例探討，說明前述倫理議題的可能規避方法及相關案例；最後於四

倫理審查機制與法律探討，以明倫理審查機制及相關法律。 

第一節 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與應用 

一、 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 

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特殊歷史實踐方法與重要史學研究方法(Abrams, 2016)，

近些年亦在社會科學等人文領域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口述歷史研究一般會

將訪談的內容通過錄音、錄影等方式加以記錄，後將其加以整理並轉製為抄本、

摘要等，或通過研究轉為紀錄片、傳記等多元的推廣與應用（唐諾·里齊，2002）。

是以口述歷史史料於現今研究環境中，其價值極為多元，而並非僅具有研究的價

值，整理口述歷史的價值在於： 

（一） 彌補史料現有缺漏 

由於過往史學研究的特性，此類文獻雖種類繁多，但一般史料多數仍有特定

觀點，且以記載重要人物與事件為多。而根據美國貝勒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

（Baylor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ral History）於 2016年提出的口述歷

史研究參考資料，口述歷史的錄音可有助於突破一般史料的限制。如可通過口述

歷史與過往史料中的史觀衝突，或各訪談主體的觀點差異，獲得不同角度的歷史

解讀，以補充或激發新的史料觀點。 

且在一般史料當中，個人觀點及平民百姓的生活時常遭到忽視，多數史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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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皆為官方統一的歷史觀點與陳述（Walbert, 2015）。然而通過口述歷史可在

訪談過程中自由提問的特性，可取得更完善的史料，並有助於了解受訪者的個人

思想、家庭背景、情感與抱負等（Walbert, 2015）。如歷史學家可在研究某歷史

人物時，可通過通讀現有史料，先行建構相關的史學概念，後針對其中仍有疑惑

或認為有深度探討價值之疑問於訪談中提問，以充實史料。 

此外，一般史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亦息息相關。誠如前述所言，一般史料多

以官方統一的史學觀點解讀歷史，但此史觀差異的疑慮將使史料受制於政治，淪

為政治活動的工具，從而喪失史料的最大價值。如南非歷史檔案館（South 

African History Archive，簡稱 SAHA）在網站中提及，在種族隔離時期，數百

萬南非人的基本人權（如知情、言論自由等權利）皆被剝奪。在審查制度如此盛

行的時代背景下，資訊將被政府操弄，不同的聲音也將被掩埋於歷史長河中。然

而，口述歷史可打破這類枷鎖，使受訪者可闡述痛苦經歷，表達不同的史觀。 

正因為於歷史長河中，並非每件事皆可取得完整的史料紀錄，是以需通過擁

有親身經歷的人們作為史料的載體，進一步傳達過往的「故事」。同時藉由口述

歷史保存史料，使一般人也可將自己的聲音加以記錄留於歷史的洪流中，並以此

彌補與修復一般的史料因無法盡書，而有未逮之處（Baylor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ral History, 2016；林巧敏，2012）。 

（二） 多元化史料觀點 

而口述歷史除可以彌補一般史料的缺漏外，亦可協助了解來自不同觀點與社

會背景是如何參與該時代的生活與歷史，如通過訪問平民百姓，取得民間史觀角

度的史料，既可突破觀點限制，亦可理解除歷史或災難事件本身以外的日常生活

與時代背景（Baylor University, 2016）。提供更為多元的史料觀點，以避免史

料因受到主流價值觀影響，可能受限於特定視角的缺點，使後世的使用者能從具

有差異的多元觀點一同見證歷史。以增加對特定主題的瞭解，使在地的文化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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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體化，且使史學觀點更加多元。 

（三） 非文字的歷史面貌 

另一方面，由於口述史料多以聲音載錄於媒體當中，進而呈現史料記錄的特

性，是以其應用方式多元，如於教育層面應用時，一來能使學生的學習心態與情

境不似以往沉悶能夠活潑學習心態與教學情境；二來可擴展學生歷史的視野與查

找資料的情境，並同時增進思考、語言表達能力（宋雪芳，2003）；且通過吳森

祺等人 2012 年於口述歷史應用於安寧服務之研究，亦可以察覺口述史料可用補

充傳統專業教育中無法獲取的內容，如研究中提及口述歷史協助學習者了解專業

技能與實證所備醫療知識，以及對於倫理議題的思考等。除此之外，南非歷史檔

案館（The South African History Archive，簡稱 SAHA）亦在其口述歷史虛擬

展覽的網站中提及，口述史料可使使用者跳脫既往對歷史的認知，以此促進使用

者自我學習，並同時協助訓練批判性思維、邏輯思考等能力（South African 

History Archive, 2023）。 

由於口述史料時常會載錄訪談者與受訪的的訪談過程，是以口述史料亦可乘

載過往一般史料中無法傳遞的非文字資訊，如訪談者的情緒、語調等（林巧敏，

2012）。這些淺在的語意將有助於減少一般使用者對於史料文字解讀的困難，更

有甚者能降低因為時代久遠，產生理解困難的障礙，以傳遞非文字之歷史面貌。 

（四） 承載數位環境之記憶 

科技的快速發展，使人們不似以往多用書信及日記等紙質資源記錄生活，而

多以電話、電子郵件等較為便利數位記錄方式取代，然而這類資源卻不利於長久

保存。尤其對於保留史料記錄的典藏者而言，並不利於保存歷史與開展史學研究

（Walbert, 2017）。故，通過留存口述訪談的記錄，可彌補這項缺失，為現今數

位化環境下保留歷史記憶，避免數位媒體的快速更迭中，無法為後代保留史料，

可能促使歷史學家們無法詮釋此歷史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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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多元化典藏之媒體類型 

口述歷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信件、照片以及訪談過程中的錄影及錄音資源等記

錄，可作為文史機構的特色館藏，以豐富館藏資源的類型（林巧敏，2012；盛卿、

肖鵬，2016）。而此舉可使文史機構中的資源不再僅限於過往的文字記錄，而是

能夠提供多元的媒體，使館藏資源的呈現方式更加活潑而不艱澀，從而協助使用

者清境並了解本土的歷史與文化，以提高社區認同程度。 

（六） 跨學科研究 

同時以研究的角度，口述歷史締造了跨學科合作的機會，及與特殊族群的新

型研究合作方式。前者即指出口述歷史常被運用於民族學、人類學甚至醫學等領

域研究中，如英國時常將口述歷史應用於老年族群之臨床醫學研究中，臺灣也曾

將口述歷史應用於安寧服務學習中（林瓊華，2015；吳森棋等，2012），可協助

不同領域的研究與教學發展，甚至提升研究之完整性。而在 2010年時，Corinne 

Manning所提到的口述歷史可幫助學習障礙者與研究者之合作研究，並利用口述

歷史的特性，以過往不同的形式提供歷史資源供使用者使用，亦體現口述歷史得

以提供多元性的價值（Manning, 2010）。 

二、 口述史料的加值應用 

如前述所提，口述歷史史料價值多元，如協助研究、作為歷史證據等價值外，

欲創造更多史料價值，亦可將其作為加值應用的素材。而自二十世紀中期口述歷

史成為一門學科以來（牟立邦，2015），口述史料的加值應用亦逐漸普遍，如早

期作為訪談回憶錄、展覽素材，乃至近年的 Podcast 企劃素材等多元應用。由此

可知，加值應用方式可隨時代背景與環境變遷而有所不同，如以數位科技輔助可

延伸的加值應用方式便與以往有所不同。 

（一） 學術研究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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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彙整蒐集而來的史料，如錄影資料、錄音資料、相關照片及信件等，將

之轉化、編輯並加以出版或發表，發表方式包含研究導向的期刊、論文發表，及

其他如作為某主題之回憶錄或系列出版品。乃口述歷史較常見之加值應用，主要

作法為將蒐集之史料轉以文字呈現（顏佩貞，2012）。 

此類中較為常見的加值應用成果如地方誌、訪談回憶錄等。以地方誌為例，

可通過訪談地方耆老與居民，瞭解某一主題相關的歷史，並通過這些非官方史料

內容建構社區記憶，同時講歷史紀錄聚焦於市井小民的生活視角，以豐富地方非

官方史料（林瓊華，2015）。而以《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為例，本

書為圖書館學界著名學者賴永祥先生的訪談紀錄，其內容為先生之生平故事，包

含家庭背景、圖書館從業經驗與其個人研究經驗。本書主要可以幫助圖書館學研

究者了解賴永祥先生的生平與學思經歷，另外，由於賴永祥先生的生長背景橫跨

日治及戰後兩個時期，經歷可代表當時多數臺灣人民的生活，故於臺灣史研究領

域，亦是重要的口述歷史專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由此可知，

通過口述歷史出版的人物或主題事件訪談紀錄，可協助研究者了解人物或事件背

景、個人學思經歷、事件發生之脈絡，乃至個人生活等，直接了解其思想，如思

想內容及形塑思想的脈絡等。 

（二） 展覽 

早期口述史料應用於展覽中時，僅將訪談紀錄的內容節錄並以文字形式至於

展區中，後來隨著科技發展，逐漸可結合錄影、錄音資源與觀展者產生互動，甚

至可開設線上展覽，以突破實體展覽面臨之地域限制問題。 

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為例，館中將口述史料與史料文獻相互對照，輔助解說

受害家屬陳述的故事，並通過對二二八事件的個體記憶彙整為集體記憶，進而呈

現當時的社會脈絡、文化與歷史價值等，同時將之提供給民眾利用（楊愉珍、陳

佳利，2015）。而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藝術碩士（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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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ral History Master of Arts，簡稱 OHMA）韓國學生 Kyung-hee Kang 於

2022 年製作的結合口述歷史之線上展覽「THIS IS NOT BEAUTIFUL, THIS IS 

SOCIAL INJUSTICE」為例，其中包含美國紐約新冠肺炎及烏克蘭女性故事兩項計

畫，二者皆以文字結合口述歷史之錄影錄音資料呈現簡易線上展覽。然而，兩項

計畫並未如一般實體展覽以文字為主，而是於展覽中增加錄音資源。而這就如

Ashe（2022）所提到，無論是實體和線上的展覽於其中加入錄影、錄音資源皆可

使展覽更為生動，並增加線上展覽之互動式體驗。 

（三） 學校課程 

顏佩真（2012）於研究中提到，適當將口述史料運用歷史教學或鄉土教育中，

能有效協助學習者學習。以美國的外交與培訓協會（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簡稱 ADST）為例，該協會與專家和教育界

合作，以口述歷史作為原始資料發展相關課程與出版物等（Ashe，2022）。 

另外，以安寧服務學習研究為例，吳森棋等（2012）將口述歷史運用於安寧

服務後，研究發現口述歷史可幫助學習者了解除專業技能與實證所備醫療知識外，

人文相關倫理議題與思考也同樣需要關注。由上述實例可知，將口述歷史應用於

各階段的教育或學習中，皆可提供為教育本身提供不同的價值，如應用於國中小

的歷史教育中，可使歷史教學更加活潑，提升學生學習意願；運用於專業教育中，

亦可以提供傳統專業教育中無法獲得的內容。 

（四） 紀錄片 

邱貴芬（2002）提到，於紀錄片中運用口述歷史，可利用影像與語言間碰撞

所產生的張力，緩解文字紀錄中嚴肅的氛圍，但由於口述史料的特性，須留意史

實與記憶間的差異，避免紀錄片偏離史實。而紀錄片的訪談對象的選擇可分為專

業學者及非專業學者，前者可提升權威性，後者則可縮短學者與民眾間的距離感，

增加親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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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7年之《南京》紀錄片為例（臺灣譯為《紀錄片被遺忘的 1937》），美

國導演 Bill Guttentag 在訪談對象的選擇，摒除紀錄片較常選擇的專業學者，

而是選擇事件倖存者及當時的日本老兵，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學者專家相較於一般

民眾，更容易存在既有之立場，會導致觀者失去自我判斷的機會（張迪，2008）。

另外，張迪（2008）也提到從 Bill Guttentag 未選擇專家學者，而是以事件參

與者為訪談對象也可知，這樣的作法雖然使紀錄片不如以往權威，但卻可以有效

傳遞事件中情感的流動。 

（五） 劇場 

口述歷史劇場與戲劇和學術研究與出版品相同，皆為蒐集口述歷史訪談資料

後，將之彙整轉化為其他加值應用類型。張家榮（2012）提到，將蒐集的口述歷

史訪談資源再編輯為劇本，再以劇場形式演繹而成的即為口述歷史劇場。而許瑞

芳、王婉容（2008）認為，此為蒐集事件參與者闡述生命經驗及故事後，以適合

的表現形式，結合貼近原始語意及聲音呈現的加值應用類型。Ashe（2022）更是

提到，此加值應用類型除了可以和民眾更容易產生共鳴外，以教育為目的出發，

則因為劇場中不同角度切入事件的特性，故可提供觀者反思及理解之機會。 

以國立臺南大學為例，在眾師長的帶領下，該校之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自

2009 年起便時常舉辦口述歷史劇場的演出，至今已累積演出十三齣多元題材之

口述歷史劇場（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2023；鍾宜蒨，2020）。將

受訪者視角所看到的「真實」傳達給觀眾，以劇場呈現世界縮影，提供民眾體會

事件的機會。而以香港的「賽馬會『獅子山傳耆』口述歷史戲劇計劃」為例，此

計畫藉由導師蒐集而來的長者生命經驗，結合文獻編寫為劇場，並由長者本人或

學校學生共同演繹，紀錄香港的人物故事（賽馬會獅子山傳耆，2023）。計畫分

為 2017 年的第一期計畫，參與巡演之耆老來自深水埗、觀塘、大嶼山、中上環、

沙田、紅磡、北角、油尖旺，共 8區，240 位長者；2020年始進入第二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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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參與耆老針對屯門、北區、元朗、大埔、灣仔、葵青、荃灣、黃大仙、南區，

共 9區超過 270位長者參與巡演，並增加巡迴展覽與短片記錄等內容（賽馬會獅

子山傳耆，2023）。由此可知，口述歷史劇場與出版品、紀錄片等加值類型一樣，

可傳遞的故事主題多元，並不限於重大歷史事件，亦可幫助建構社區記憶、地方

史等。另一方面，由於演繹人員可能是參與者本人，所傳遞的情感可能更為細膩，

更能喚起人們的共鳴。 

（六） Podcast 

新興媒體「Podcast」為以提供聲音為主的節目，類似於預錄的廣播節目。

Podcast 初現於 21 世紀初期，後有段時間 Podcast 雖仍在，但關注度並不高。

直到近年 Podcast 又蔚為風潮，根據《天下雜誌》於 2020年的分析，Podcast再

度盛行的原因有三： 

1.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人採取居家辦公，使得零碎時間增加。 

2.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開始以聽覺取代被過多資訊麻痺的視覺。 

3.人們意識到娛樂的同時，也希望能汲取知識，達成「知識變現」的目的（奧

美觀點，2020）。 

所以，透過 Podcast 中主持人與受訪者的對談將口述歷史呈現給民眾，由受

訪者陳述與閱聽人經驗契合的情境，可以讓民眾聆聽並沉浸於口述者所傳達的故

事。包含由 ADST提供的《In Their Own Voices》、《the Cold War Series》；香

港電臺提供的《香港歷史》系列；成功大學通識課同學製作與提供的《阿公阿嬤

做播客》等節目，皆屬於此類應用。 

（七） 資訊平臺 

Liu（2013）提到，新興發展的數位人文學是利用數位技術將傳統的人文學

科研究內容加以分析，並開發內容運用，其中大量運用於文史學科，甚至受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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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等資訊的文史機構關注。翁稷安（2020）則在研究中提到，數位人文是一種

通過數位科技以探索或解決人文學研究議題的技術，或是以人文角度思索數位科

技如何塑造「人文世界」。目前多採用建置資訊平臺的方式提供內容共享及利用

服務，此類平臺除了提供檢索以外，更為了提升使用體驗，加入資料探勘等技術

進行內容分析，或是依照資料關聯性類聚內容，以縮短檢索時間，並提升檢索精

準度（高淞、王向女，2021）。 

以香港記憶平臺中的「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為例，該資料庫以口述歷

史的方式，紀錄香港在地之風土人情，並公開於檔案庫平臺上供大眾使用。而新

加坡口述歷史中心，於網站中提供所收藏的口述歷史訪談資源，並以事件、人名

等類聚資源後，公開提供使用。以 Alexander Street（2023）提供的線上口述歷

史平臺為例，於網站提供全世界共 2700 多篇英語口述歷史資源，並以主題、歷

史事件、出版者、討論地區等類聚資料以便檢索。由此可知，數位人文平臺可有

效整合口述歷史資源，並降低檢索難度與所需時間，提高檢索效率與便利。 

（八） AR/VR 

美國的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2023）於網站中提到，無論是 AR

（擴增實境）或 VR（虛擬實境）皆能將虛擬世界中的 3D感官效果和現實世界進

行結合。目前該技術多用於遊戲產業、電子商務、教育等領域，且該技術發展的

潛力相當高。而若將此項技術運用於口述歷史的呈現中，則可為觀者帶來耳目一

新的「沉浸式體驗」。通過數位技術可以還原口述歷史中的場景、故事，同時讓

觀者深切的體會歷史情境。 

以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22年底獨家上線的《Paliljaw 1874》為例，

該項目以臺灣史中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為核心主題，結合 VR 技術將靜態展品及口

述記憶結合轉化，呈現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民眾可扮演其中的角色，成為歷

史中的一員，並以第一人稱視角重新感受歷史，並體會在地部族的生命經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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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2）。由此可知，口述歷史與 AR 及 VR 等新興技術結合，

可以與過去不同的方式看待與感受歷史。尤其是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更能直觀感

受到與加值應用前原始口述歷史資源不同的經驗。 

經由上述回顧可知，口述歷史無論是在歷史傳承或是文化與教育層面，比如

口述歷史可彌補一般史料的不足之處、傳遞非文字訊息、提供多元的歷史觀點、

留存數位環境下的歷史記憶及跨學科研究等，可見其價值。而通過傳統與新興的

技術應用，可拉近口述歷史與人們的距離，進而增加推廣應用的機率，由此可知，

該研究方法的意義與必要性。同時正因口述歷史研究乃重要的研究方法，所以更

需要慎防倫理議題對採訪者與受訪者可能造成的爭議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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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倫理議題類型與案例探討 

口述歷史研究一般會由訪談者將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的描述，以文字、錄影

或錄音等方式記錄，再交由文史機構典藏，並提供給使用者使用。然而從產生口

述史料到提供使用的過程，皆可能產生倫理議題與疑慮，導致「探求史實真相」

的想法和「維護倫理道德」相互矛盾，故口述歷史學家們便須從中取捨，以取得

二者平衡（尹培麗，2017）。 

一、 隱私權的侵犯 

由於口述歷史研究中的訪談與一般訪談方式不同，口述歷史訪談須經由採訪

者不斷向受訪者提問，以避免研究過程中受訪者的陳述內容過於空泛，同時探究

並呈現事件真相。因此，在訪談過程中，採訪者極可能觸碰與受訪者個人隱私相

關之問題，未來亦可能迫害受訪者的隱私權。所以，雖然目前許多文史機構會將

口述史料公開於網路並提供利用，但是仍須留意公開前需對內容經過完善的檢視

過程，否則可能會產生個人隱私內容不慎公開的情況。 

尹培麗（2017）於研究中提到，這樣倫理議題與專業需要相互矛盾的情況下，

部分學者認為可使用「匿名」方式，保障受訪的者權利，具體做法為隱匿受訪者

身分，並針對個人身分資訊去識別化，以避免個人資料之洩漏風險。而另一派學

者則認為不應使用「匿名」處理典藏的口述史料，比如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簡稱 NLA）主張由於如今的口述歷史紀錄與公開的方式

日漸多元，比如以錄影、錄音的方式，不僅限於逐字稿等紙本紀錄，且資源亦會

公開於網路，而不如過往只於文史機構中公開提供利用。NLA認為，在多元化載

體與傳遞方式的情況下，欲隱匿受訪者身分，便需要編輯加工聲音或影片檔，但

如此則會破壞歷史的真實性，且編輯工作十分費時費力（Bradley ＆ Pur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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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即便編輯加工口述史料，也未必能完全隱匿受訪者的個人資料，因為受

訪者的聲音、影片的環境都可能作為識別其身分的線索。由此可知，雖然侵犯隱

私權的問題已被廣泛討論，目前亦有相應的解決方案可供研究者參考，但是如欲

做到完全的去識別化，仍須考量是否影響史實等疑慮。 

二、 對第三方的侵害 

Bradley 和 Puri（2016）提到，在口述歷史的採訪與公開過程中，亦可能對

第三方造成傷害，比如受訪者可能在口述歷史訪談中，描述在該事件中，受訪者

見證的第三方作為，其中甚至可能涉及違法亂紀之行為，而此時則須考量「是否

能將其公開？」、「公開後是否會損害他人名譽？」等問題。以受訪者的角度而言，

會主張有表達的權利，並認為自己必須陳述相關內容，否則便有欺騙之嫌疑；而

以第三方的角度出發，此類言論恐侵害自身名譽，所以須在此時提醒受訪者可能

承擔之法律責任與風險。 

以英國口述歷史學會（Oral History Society）為例，該學會提出在進行口

述訪談時，需考量受訪者言論是否存在誹謗的可能，或是否會存在法律爭議（Oral 

History Society, 2023）。當面臨此問題時，權衡受訪者之權利和第三方之名譽

侵害，顯然對於文史機構而言，勢必是一項艱難的抉擇。由此可知，雖然受訪者

陳述事件時考量到描述的完整性，可能必須談論侵犯第三方權利之相關內容，但

在二者矛盾的情況下，文史機構也必須顧及他人權利，不得貿然公布這類口述史

料的內容。 

三、 著作權的歸屬與保護 

口述歷史研究過程中，著作權乃不可忽視的問題之一。口述史料的著作權歸

屬早期一直備受爭議，但正如譚亮和黃娜（2021）提到的，目前普遍認為著作權

歸屬將由採訪者與受訪者共同擁有。但雖然已明確著作權的歸屬，但由於在當前

社會環境中，口述歷史相關資源以多種形式提供參考或使用，如錄音檔、影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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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等方式公開於網路上，所以著作權仍會面臨挑戰。而除著作權的共享之外，

口述歷史研究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也應由雙方共同承擔。故，尹培麗（2017）

提到採訪者也要當謹慎處理相關資料，可通過如即時紀錄訪談中聽聞可能具有法

律爭議的片段等方式，以降低日後採訪者與受訪者牽涉到不必要的法律爭議中。 

由此可知，研究人員和文史機構欲保障其著作權不受侵犯，抑或是在著作權

人的權利與使用者利用資訊的權益間取得平衡，甚至規避不必要的法律糾紛，都

是十分重要的議題。 

四、 人道問題 

由於口述史料的主要價值為補充或做為歷史的證據，乃協助人們瞭解事件真

相的途徑，故訪談過程中，採訪者難免會詢問受訪者較為深入的問題。而此時正

如尹培麗（2017）所言，應保障受訪者的權益，應避免強制或誘導受訪者回答訪

談問題，採訪者須謹記受訪者有拒絕回答的權力。由此可知，研究者應在研究過

程中，不應忽視受訪者的感受，應盡力在「尋求真相」和「人道主義」取得平衡。 

舉例而言，有時後也許通過訪問，可能對某研究領域可能帶來重大的貢獻，

或者可提升民眾對某項議題的重視程度。比如訪談重要的災害或創傷事件時，雖

然紀錄災害發生的細節對整體社會而言相當重要，但是該如何處理這類的口試歷

史研究亦是重要的課題。正如 Larson（2013）所說，受訪者為具有創傷經驗的人

群時，採訪者該如何判定何時為合適的訪談時間，以及是否應該為了這些研究成

果再一次揭開受訪者的傷痕，採訪者需要審慎思考研究是否值得此「代價」，或

者研究者能否能夠在不傷害受訪者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比如著名心理學家 Marc 

Hauser提出之世界知名的倫理道德議題「有軌電車難題」，即一輛失控的有軌列

車，此時只能通過切換軌道改變行車方向，其中電車原始行車路線將會撞死五個

人，然而切換車道後則僅一人會身亡。此時，人們是否應為了拯救五條人命，而

犧牲一個人活下去的權利？採訪者能否為了造福多數，而忽視、犧牲受訪者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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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許以此角度來看，所謂的人道問題對於採訪者而言，乃兩難的抉擇。 

五、 真偽疑慮 

口述史料有其價值與重要性，但由於口述史料容易受到受訪者主觀意識的影

響產生偏差，並不能直接將其直接作為「歷史事實」，而是需要經歷考證的過程

（林巧敏，2012）。口述歷史中較常見的偏誤為由於口述歷史乃承載於「記憶」

的史料，故容易因為事件已時隔久遠，而受訪者的記憶產生偏差。然而，口述歷

史的真偽疑慮卻不僅限於「記憶」的因素。 

如 Randall等（2020）提及，可能基於人們大多期望「難民」講述符合受害

者特質的創傷故事，或者因為需要講述這類事件才能符合民眾對於難民的看法並

取得相應的庇護，故難民的言論也逐漸傾向符合這類期待，講述內容也多數包含

自身被暴力、創傷和壓迫的經歷。或者如同 Sheftel和 Zembrzycki（2010）提到

的個案，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講述自己在大屠殺後積極、堅強生活等經歷，但卻

在非正式的場合中談及自己的孤獨與其他較為傷感的故事，且不論採訪者如何積

極引導，受訪者仍持續迴避這類「消極」經歷。亦有受訪者可能因為害怕在訪談

中傳達不光彩或可能損害其社會地位的觀點，從而避免講述自己的這類經歷

（Sheftel &Zembrzycki, 2010）。甚至如同 Jessee（2011）所述，在訪談中受訪

者試圖複雜化自己參與種族滅絕行動之行為，試圖引導採訪者或說服自己，他煽

動或參與對圖西族平民的屠殺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選擇。 

綜合上述可知，口述歷史的受訪者除了記憶產生的偏誤以外，也可能基於各

種原因，如符合社會期待、維持個人形象，抑或是合理化自身行為等多元因素於

訪談中隱瞞或扭曲事實，故為了力求口述史料的真實性，研究人員可在訪談前做

好準備，充分了解該主題背景、歷史脈絡等；訪談過程中盡可能向受訪者索取相

關史料證據，如相片、圖稿等；訪談結束後也應將蒐集的口述史料與相關史料加

以對照，以確認該口述史料大抵趨近於客觀史實（吳建昇，2015；李郁青，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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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者應持續保持自我判斷的能力，方能保證口述歷史的真實性。 

六、 認知衝突 

Jessee（2011）在其研究中提到，在一次訪談經驗中有名受訪者談論其對圖

西人所實施的暴行時，該受訪者甚至結合繪圖的方式將施暴過程詳細描述。而由

於事件過於恐怖，並已超出他的認知，所以當時採訪者未能維持專業素養，僅有

表面的訪談紀錄，也沒有紀錄非文字訊息，如肢體語言等。也就是採訪者並未深

入聆聽，僅止於聆聽而無法深入分析與引導，且未達成「對話」。 

由該研究者的經驗可知，認知衝突並非只限於原本對事件的觀點認知差異，

甚至可延伸至訪談內容的真實描述超出認知想像。前述二者皆可能造成口述歷史

研究的困境，前者須留意避免因為研究者固有的觀點，而僅蒐集與之相似的訪談

內容，進而產生認知偏誤的情況；後者則須留心避免因訪談中認知受到挑戰，而

喪失專業素養，將訪談停留在表面，進而失去對議題深入探討的機會。 

七、 政治安全困境 

根據 Jessee（2011）於盧旺達的訪談經驗中提到，他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

進行研究時，遭遇政府要求繳交參與研究人員的名單，意即將所有受訪者名單公

開，甚至在他拒絕繳交人員名單後發現，儘管他未將名單交出，自己在當地研究

時的活動卻遭到監視。所以 Jessee 在多方權衡後決定除了隱匿所有受訪者訊息

及生平以外，亦暫時不將訪談研究結果公開。 

由此可知，口述歷史研究也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進而複雜化。以前述

為例，在口述歷史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首先感受到如監視等行為。而該政府的

作法使研究者擔憂若是公開訪談內容，是否會讓受訪者身分面臨暴露的風險，進

而對其人身安全造成威脅。綜合以上種種考量，最終該研究便不得公開。該經驗

說明，口述歷史研究可能會受限於高度政治化的環境，同時由於保障受訪者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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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考量，而不予以公開，進而可能影響學術研究發展。 

上述羅列的倫理議題在口述訪談中須加以重視，如果忽略其中的嚴重性，則

可能引起多方的衝突。這類衝突案例無論是國內外皆時有所聞，以臺灣本土發生

之案例為例，其中較為著名的有 2012 年因《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

口述歷史》一書所引發的爭端。本書為國家人權館籌備處所出版，陳儀深先生負

責進行訪談，並由邱榮裕、吳乃德、許雪姬、陳中統、蔡寬裕等人擔任審查委員，

而爭議的主要原因是李正吉先生在其訪談的內容中存在誹謗劉金獅先生之疑慮，

劉金獅先生認為所言論不實乃遭其誹謗（張文隆，2021）。而根據張文隆（2021）

先生發表於新頭殼 network 之文章所述，該事件起初是劉金獅先生於 2012 年 3

月時對李吉村提起刑事加重誹謗告訴，同時對五位審查委員及前國家人權館籌備

處代理主任陳善報要求民事賠償，又於同年 5月撤銷審查委員之訴訟，後此案歷

經多次上訴，最終於 2013 年 5 月高等法院第四次調解方達成和解。後續之處理

則由李吉村先生於民眾日報上刊登澄清聲明，同年 10 月在多方的協助下將有誤

內容之修正完成，此事件歷時近一年半方暫且劃下句點（張文隆，2021）。然而

事後國家人權館籌備處的處理方式為將本書未發行之有誤內容加以修正，已發行

者則不加以追回，並且修正與未修正二版於版權頁中解皆為「2011年 12月一刷」，

張文隆先生對此便提出質疑，同時亦對當時在已知李吉村先生記憶力退化恐不適

合進行口述訪談時，仍進行二次訪談之舉提出質疑，認為二者一來侵害張金獅先

生之名譽，二來有違學術倫理，而此處理方式也是 2018 年時張金獅先生委託張

文隆先生向監察院陳情之原因（張文隆，2021；陳儀深，2021）。此案例中明顯

涉及前述羅列之 7 項倫理議題中的「對第三方的侵害」、「真偽疑慮」，共二項疑

慮。 

另一起臺灣口述歷史的著名倫理議題案例為 2001 年因《溫哈熊先生訪問紀

錄》一書所引起的爭端。本書 1996年時由劉鳳翰等人進行訪談，並於 1997年中

研院近史所出版了此訪談紀錄，後直至 2001 年蔣孝章看到此書方知他們夫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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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溫哈熊的訪談中遭到詆毀。根據當時報導此案的記者楊肅民（2022）於報導

中回憶，起初蔣孝章本想請溫哈熊向夫婦二人道歉並修正即可，然而因溫哈熊表

示自己有證據故表示拒絕，隨即蔣孝章便選擇提起告訴，以誹謗罪起訴溫哈熊，

同時向中研院近史所求償 100萬美金。這場官司直至翌年 4月方以「屬於學術自

由層次的口述歷史，也是言論的一種，但保護範圍應該大於一般的言論自由，刑

法妨害名譽罪章不宜干預口述歷史紀錄的內容獲取，否則將無助於歷史原貌的呈

現。」為由，判定蔣孝章及其丈夫俞揚和敗訴，而後二人則在同年 5 月皆表示不

會再上訴，僅以俞揚和於 2001年二人結婚 40週年寫的《俞揚和與蔣孝章紅寶石

之路》一信作為自我澄清的方式（楊肅民，2022）。本案例涉及前述羅列之 7 項

倫理議題中的「隱私權疑慮」、「對第三方的侵害」、「真偽疑慮」，共三項疑慮。 

而近幾年較為人所知的口述歷史爭議事件，乃源自於 2021 年 3 月時彭明敏

於自由評論網中發布的文章，文中作者通過劉金獅及李吉村的爭議事件為引，從

而提出對於口述歷史學術價值之質疑。比如於文中提到「有口述者可以把人描寫

得幾乎誹謗地步，我被寫得像一個白目的怪物…」，談及自身因口述歷史而感到

不適的經驗，最後點出認為該訪談者未善盡查證之職責（彭明敏，2021）。 隨後

遭質疑的研究員也同樣於自由評論網上發表文章以示回應，通篇既說明口述歷史

的價值及其局限性，並對彭明敏文中所提到之劉金獅及李吉村案作出簡要的介紹，

最後亦於文末說明彭明敏感到不適的〈陳都先生訪問紀錄〉加以解釋及致歉，並

表示將依循舊例以來函方式照登以彌補於萬一（陳儀深，2021）。事後於 2022年

12月由陳儀深主訪，彭明敏口述之〈訪彭明敏教授澄清幾件重要的事〉發表於口

述歷史第 16期中，並在文章摘要中提到本文為早前 2017年時的訪問內容，然後

續並未加以整理，直至彭明敏公開質疑後方覺疏忽，而如今重新整稿發布，一來

是基於口述歷史之倫理應給予彭明敏一個自證的機會，二來也是陳儀深對於彭明

敏致歉的方式（陳儀深、彭孟濤，2022），至此本案便以相對和諧的方式化解衝

突，並未如前二者一樣對簿公堂。本案例涉及前述羅列之 7項倫理議題中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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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的侵害」、「真偽疑慮」，共二項疑慮。 

雖然不是所有衝突皆會呈現在大眾視野中，也並非所有衝突都會對簿公堂，

但通過以上三個案例可知，口述歷史研究中倫理議題確為重要議題，而第三方權

利侵犯的議題尤甚。即便是研究經驗豐富的研究者亦有可能會面臨這些困境，有

些甚至需對簿公堂。故每一次的口述歷史研究研究者皆應謹慎以待，並重視前述

的八項倫理議題，避免因學術研究造成的非必要傷害。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可知，不論國內外皆不乏相關研究，惟國內倫理議題之研

究尚有不足。尤其是因為倫理議題可能會隨著文化與時代背景有所不同，比如，

因提供口述史料的方式改變，而延伸出的著作權困境，以及歐美國家常見的難民

問題，而衍生出的史料真偽疑慮，皆是口述歷史研究於不同文化與時代背景而產

生的倫理議題。因此，研究人員應多結合訪談案例研究，蒐集不同情況下的不同

議題，以便發展相對的因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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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因應及解決方式 

口述歷史所面臨的倫理議題挑戰不勝枚舉，同時也會隨著時間和科技發展產

生變化，可能使議題變得更為複雜或多元，如第二章第二節中提到的倫理議題有

些可溯自數十年前便受到廣泛討論，部分則是因為科技發展才產生的新困境。而

科技發展除了可能造成倫理的新困境外，亦可能促使專家學者根據新興技術等方

式，提出新方法化解危機。 

這些倫理議題自口述歷史的研究，乃至於後續應用的過程皆可能發生，甚至

可能牽涉到法律爭議，且無論是研究學者、受訪者及文史機構皆可能面臨爭議，

故研究學者們也相繼提出因應倫理問題的方法如下： 

一、 告知與協議 

Baylor University（2016）提到，口述歷史學者或採訪者應保障受訪者的

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在訪談開始前應善盡義務告知受訪者包括訪談流

程、可能的情況、需做的事、擁有的權力及可能擔負的責任等事項。然而尹培麗

（2017）指出事前告知雖然可以保障受訪者的知情權，卻也容易促使受訪者產生

心理學理論中著名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該效應即受訪者提前知

道自己即將面對的情況，以及其語言可能產生的價值時，便可能促使受訪者無形

中改變自身行為，從而產生結果的偏誤。 

此外除了口頭告知受訪者的權力外，也可以簽訂協議以取得相關授權，進而

避免日後口述歷史研究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倫理或法律爭議。例如：通過與受訪

者簽訂知情同意書、權利轉讓協議，可確認受訪者在知曉自身權利或出於自願的

情況下釋放部分權利，如：釋放著作權等。 

而文史機構無論是於網路上提供數位口述史料，或是調閱館內相關資源時，

亦可提供使用口述史料的限制與規範協議給使用者簽署，此舉可確保使用者能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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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作權的歸屬及保護原著作的權利與義務有更清晰的認知。正如 Larson（2013）

所言，文史機構應時刻遵循和受訪者所簽訂之協議，同時不僅限於遵守文字協議

之內容，更要遵循協議的精神。 

由上述可知，無論簽署知情同意書是否會產生「霍桑效應」的結果，也不應

在受訪者資訊不足的情況下進行訪談研究。反之，若是採訪者都能在訪談過程中

以此自我要求，那麼無論是採訪者有心或無心之出現引導、強制回答的情況，乃

至不慎詢問觸及人道及隱私問題時，受訪者皆能明晰自身權益，並拒絕產生倫理

爭議之訪談。相對而言，採訪者也能以此自我警惕，自然較不容易產生侵害倫理

的情況。 

二、 交通號誌標記（A traffic light system） 

在口述歷史訪談中，多少會牽涉到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如受訪者在訪談過程

中的敘述侵害他人的名譽權等。也正因可能會涉及法律爭議，所以文史機構必須

針對口述內容加以判別，之後以「權利區分」、「加密技術」等方是進行必要性的

處理，降低被不當使用與傳播的可能性。而 Bradley和 Puri（2016）所提出的澳

洲歷史協會（Austr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LA）進行的澳洲世代口

述歷史計畫（Australian Generations Oral History Project）使用的「交通

號誌標記」正是判斷口述內容的方式之一，通過此標記法將計劃採集的 300次訪

談紀錄，依照不同的爭議程度分成綠色、黃色、紅色、紫色四個等級，綠色是無

爭議的內容，黃色等級代表的是該內容是否可安全公開，存在正反兩方看法，尚

未做出明確的決定；紅色等級指的是公開這些內容，文史機構很可能會傷害到某

些人，或陷入法律的爭議；紫色則僅可在國家圖書館內提供研究使用，不提供於

線上開放使用。 

由此可知，該標示紀錄可以協助文史機構在簽訂的協議規範內，進一步地區

分口述史料。雖然由於口述歷史研究訪談的特色，大多時間較長，相對也較難精

Mobile Us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準判斷內容所牽涉的權力議題（Bradley & Puri, 2016），且在判定的過程中，

難免受到文史機構的主觀傾向影響，但仍不失為一個管理口述史料的好方法。但

是儘管如此，文史機構還是可以運用此類標示系統將資料分級，如此即使口述史

料的年代久遠，無論先前管理者是誰，後來接替的管理者都可以輕易地了解該資

源的內容使用限制。 

而前述中所提到的判定困難，或許可以在他們使用完口述史料資源後，提供

一個問卷供使用者填寫意見回饋，例如於問卷中詢問使用者在使用口述史料的過

程中，是否有實際聽到具爭議的內容，如果有請簡述。並藉由使用者回饋協助管

理方確認原始的分級是否恰當，是否需要調整等級標示。 

三、 合理使用 

基於「知識共享」的理念，文史機構會希望能以較為多元的方式提供館藏資

源給使用者。然而，在數位化環境中，文史機構不再侷限於館內提供口述歷史資

源給使用者利用，也可能會以線上的方式傳遞資源內容，或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

將機構持有的口述史料公開於網路上，常見公開聲音檔、逐字稿或僅提供目錄查

閱等。而由於在線上環境提供使用，極容易產生被複製和轉發的情況，故文史機

構需考量能否保持對於資源的控制能力，以及能否妥善維護採訪者和受訪者之權

利（Larson，2013）。又或者，倘若研究人員想利用較老舊的口述歷史聲音檔，

且期望使用時能符合現行的使用標準時，應該如何確保受訪者的權利，亦是文史

機構需考量的問題（Larson，2013）。 

當面臨上述的問題，除了前述中提及採用簽署協議之外，可以採用「合理使

用」的作法。「合理使用」即為著作權法中註明非侵害著作權之行為，基於不同

理論基礎，對於合理使用有不同的觀點，比如權利限制說認為，「合理使用」為

對著作權人的權利限制，力求避免限制知識的利用，然而不論何種理論基礎，「合

法使用」皆是在限制著作權人之權利的同時，保障使用者之使用權益（吳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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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舉例來說在口述歷史研究中，可以使文史機構僅在網路上提供口述史料

聲音檔的部份節錄，如此既可將機構中典藏的資源讓使用者知曉，又不至於讓使

用者僅憑目錄，無法判定內容的相關程度。當使用者需要利用某項資源內容時，

館方以「合理使用」方式提供部分的內容，而非無限制地在網路提供使用和複製

資源。此舉可兼顧使用者得以在保障內容權利時，也不至於耽誤研究或其他的使

用目的。 

四、 權限區分 

在數位化的環境中，文史機構會以不同的形式於網路上提供典藏的口述史料，

而除了採用「合理使用」的概念外，文史機構可以針對特定之口述史料內容加以

限制，採用所謂的「權限區分」，予以規避或降低對於敏感內容的危害。如譚亮、

黃娜（2021）提到，「權限區分」可能是為了避免敏感的口述史料被公開，亦可

能僅是針對不同性質之資源進行分級。在這樣的概念下，有些文史機構會採用「權

限區分」的方式，依照不同的使用者身分別、管理者之身分進行區分，賦予不同

的資料庫使用權，每個人僅能在權限範圍內使用對應之資源，如美國肯塔基大學

圖書館的路易納恩口述歷史中心、貝勒大學圖書館及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

等皆有採用此類方法（譚亮、黃娜，2021）。 

由此可知，此法的基本概念是可以避免直接將敏感之口述歷史資料直接開放

於公眾，可避免一般人士的濫用，其實更多時候是使用者可能缺乏相應的素養，

不知道使用口述史料時應有的行為，也不知道什麼行為是不恰當的。這類使用者

出現濫用行為時，其實並非有意為之，僅是因為所擁有的知識不對等。因此，學

者們認為通過「權限區分」可確保使用某些口述史料的使用者相對具有這些素養，

進而達到保護口述史料、維護訪談主體權益的目的。 

五、 加密技術 

所謂的「加密技術」（Encryption，或稱為資料加密）概念，其實和「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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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有異曲同工之妙，基本概念是為了在數位化環境中保護口述史料。此法為

現今數位化環境中常見對於機密文件的保護技術，而不單只是運用於圖書館等文

史機構。而譚亮、黃娜（2021）於研究中提到，口述歷史的文史機構可以採用此

種方法來保護受訪者表示過不希望公開之口述史料，避免其權利受到侵害，如美

國的紐約公共圖書館愛滋病口述歷史項目小組即採用此法。 

這點和前述的「權限區分」有些微不同，「權限區分」的限制部分除了根據

受訪者的要求外，可能也包含口述歷史文史機構判定為敏感之內容，這些資源內

容並非受訪者不願公開，而是基於多方考量，文史機構不建議將其在沒有限制的

情況下公開。「加密技術」主要是基於受訪者之要求，或是資安考量，文史機構

可將口述史料的內容以數位加密技術的方式進行加密，使其中的內容原始格式轉

化為亂碼，隱藏原始含義，待傳遞至目的地再進行解密，常使用的加密方法包含

替換密碼法、易位法和組合法（樂詞網，2023；譚亮、黃娜，2021）。 

此種方法可以進一步確保口述史料傳遞時的資訊安全，能有效的降低資源內

容外流之風險。通過這樣的方式，口述歷史的文史機構可以在能力範圍內平衡「資

源使用」和「資訊安全」。由此可知，就如同太極的陰陽一般，凡事都有一體兩

面，儘管有學者認為科技的發展，或者在數位化的環境中，所謂的倫理問題變得

更為複雜，但不可諱言，數位化的技術也能提供更多元的方式，協助化解這些倫

理困境。 

六、 宣導與培訓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規避口述歷史倫理問題的方法，最重要的還是預防的部

分。而宣導與培訓，則是預防中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幫助使用者和文史機

構的管理人員，提高法律與倫理知識（譚亮、黃娜，2021）。此法亦可使文史機

構提前知曉可能會存在的風險行為，能降低使用者或文史機構管理人員在無心之

情況下，產生倫理爭議的機率，避免「無心之過」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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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的方式可以利用各種管道提供相關資訊給使用者或文史機構的管理人

員，如可運用 Twitter、Youtube 等社交媒體平臺提供相關資訊，或是定期發布

正確觀念的主題內容、出版相關刊物、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演講、開設線上課程等，

許多美國圖書館都有採用此法（譚亮、黃娜，2021）。另外，也可以通過定期的

員工訓練，以確保文史機構中的管理人員能具備需要之素養和能力。當口述歷史

文史機構人員及使用者，皆具有足夠的素養和能力時，對於口述歷史之使用和管

理將會更有保障，能有效的避免可能存在之倫理爭議。 

口述歷史倫理問題種類繁多，也各有相應的因應措施，通過上述回顧內容可

知，有關口述歷史倫理議題的因應方式，國內外皆有許多相關研究。可用以協助

口述歷史研究者於研究準備階段或過程中，預防及因應倫理爭議時提供協助。同

時可知，這些方法也和倫理議題一樣，將隨著科技或時代背景不同而產生變化，

比如：近些年將口述史料提供給普羅大眾使用，為避免爭議可以使用者的需求、

身分等作為依據區分，提供不同權限給使用者等。然而儘管前述回顧中提到許多

因應方式，但文史機構與研究者仍需持續關注科技對口述歷史研究的影響，方能

持續提供適宜之倫理議題因應方法，並提出建議與改善方式，以確保可以有效地

避免倫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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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口述歷史倫理相關規範 

口述歷史發展多年，而為因應二戰後日漸被重視之倫理議題（劉紹華，2012），

各國的口述歷史研究機構亦相繼提出相關規範，以利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中規避

風險，並妥善地進行研究。 

一、 美國口述歷史協會相關規範 

以美國口述歷史協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簡稱 OHA）所提供的「OHA

原則和最佳實踐（OHA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為例，其中提到口述

歷史協會對於口述歷史研究之核心原則包含以下六項： 

1. 口述歷史過程，無論是訪談、整理等階段，皆必須以尊重受訪者及其群

體為首要條件(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2. 訪談過程必須確保資訊透明，從訪談者與受訪者的初次會面至完成研究

成果，皆須各方持續參與、同意等(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3. 口述歷史專業人員必須對於訪談者與受訪者二者間的權力差異，以及社

會 關 係中 固有 的不同 興 趣與 期望 保持敏 感 度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4. 必須盡可能保護訪談者與受訪者免於傷害，尤其是較為脆弱的族群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5. 盡可能將口述歷史訪談及其相關檔案加以典藏，並提供使用者應用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6. 口述歷史研究人員不僅受著作權及人體研究等相關法律約束，其責任更

是超出這些官方規範，故應更謹慎面對訪談的後續影響(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而在口述歷史研究過程中的 OHA亦提供各階段需留意之一般倫理原則，其中

共分為以下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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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與溝通階段：此階段必須確保過程中保持的公平、謹慎的態度，並尊重

所有訪談者及受訪者。同時，在訪談前訪談者須取得受訪者對於整體參與流程及

研究的知情同意。訪談者須清楚說明研究之目的及潛在風險，乃至可能以何種形

式被使用者取用等，皆需仔細向受訪者說明，但訪談者除了須保護受訪者外，也

須避免做出無法兌現之承諾。而在訪談者應用訪談內容、存儲為檔案及公開提供

大眾使用前，則須使受訪者有審查及批准其內容之權力。在此階段中，口述歷史

研究人員應該對研究主題進行初步研究，並熟悉紀錄方式(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口述歷史訪談階段：口述歷史研究人員應考慮研究之目的，並尋找可提出多

元觀點的受訪者。在聯絡潛在的受訪者時，訪談者應該清楚說明研究目的，並解

釋訪談流程，並描述訪談結束後可能面臨的情況。口述歷史研究人員應留意權力

差異、隱性偏見、潛在分歧，及訪談者及受訪者立場衝突情況。同時須重視訪談

策略的選擇，包括涵蓋主題、語言及問題措辭等，並盡可能重視差異及平等且懷

抱同理心對待受訪者。此外，訪談過程中研究人員須減少受訪者潛在傷害，說明

其擁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及人員的機構、專業、政治，及義務等。 而訪談後，建

議提供受訪者機會參與審查訪談，並批准公開發布或其他用途，且在受訪者提供

正式授權前，訪談不應予以公開(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典藏與提供取用階段：研究人員須提前規劃與制定一套作業流程之審查原則，

提供受訪者包括刪除、限制與編輯訪談部分的權利，同時增加澄清與糾正錯誤的

能力，並提供其選擇對大眾開放訪談結果的時間，或直接拒絕向大眾釋出訪談。

研究人員可規劃明確的日程，訂定典藏、釋出訪談等時間，使受訪者了解研究過

程進展。此外，研究人員亦須促進訪談的公平取用及盡可能即時提供訪談資料，

亦可將訪談資料加以記錄，便於使用者了解相關訪談資料，如誰接受訪談、何時

何地受訪等。同時描述、分類及取用應尊重受訪者個人的期望與隱私，且研究人

員應針對誹謗、侵犯隱私權等可能之法律議題有所了解。通過這類流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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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受訪者在抉擇是否參與研究時能有更完善的判斷依據，了解口述歷史公開後

可能的多元應用機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使用者應用階段：使用者應該瞭解以學科為基礎的資源與倫理準則，並應以

誠實且尊重的態度使用口述歷史，如應用時確保使用詞彙與原始含義一致，不應

斷章取義或扭曲原義。此外，使用者可得出不同於受訪者的結論，但仍應確保為

正確引用所得之結果(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24)。 

二、 英國口述歷史學會相關規範 

而英國口述歷史學會（Oral History Society，簡稱 OHS）提供一系列的相

關指南，以口述歷史訪談之階段分數如下： 

訪談開始前階段：須釐清研究目的、如何儲存等內容，同時準備專案資料表

加以說明，並評估自身能力是否擁有相關知識與技能。而針對研究參與者之責任，

針對研究之倫理審查則應於專案開始前申請健康研究局（Health Research 

Authority，簡稱 HRA）評估是否為「研究」，然後通過 HRA之網站評估，並依需

求申請倫理審查。此外，針對兒童及弱勢成年人，學會建議需徵求 13 歲以上（含）

兒童的同意，及 16 歲以下之家長或照顧者的同意。而弱勢成年人則需保持平等

態度說明研究內容，並提及兒童及弱勢成年人之專案及組織應制定一項保護政策

以避免虐待、和忽視等情況(Oral History Society, 2024)。 

口述歷史訪談階段：須建立信任與融洽的關係，並簽訂保密協議，同時提到

訪談者應了解誹謗等議題，以及洩漏敏感的個人資料等。之後將這些內容列項後，

提供給受訪者及研究專案負責人，以便於受訪者權衡其所涉及的披露風險(Oral 

History Society, 2024)。 

訪談結束後階段：需在訪談後將相關協議之副本提供受訪者存擋，以保障雙

方權利。同時於此階段中簽署版權及錄音之相關協議取得受訪者授權，其中前者

包含允許部分錄音摘錄在廣播、展覽或網際網路中使用，及以書面形式紀錄受訪

者可能希望對訪談使用等之限制等目的；後者則應明確描述受訪者對於訪談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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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期望，如時間規劃、禁止公開之日期等，使受訪者了解其在錄音中所享有之

權利。而該學會也在此階段中說明口述歷史訪談因爲有多位版權所有者，故並不

建議使用將創用 CC 應用於口述歷史(Oral History Society, 2024)。 

典藏階段：建議由檔案管理人員、圖書館員和博物館館長等專業人士根據協

議內容加以儲存，並將其提供應用。而儲存時也須留意合法性的問題，需取相關

人員授權。而 OHS 特別提到應重視會影響到口述歷史學家之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law）及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並提供說明

及建議，如針對資料保護法中的通用資料保護條例（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 GDPR）之內容詳細說明，如該法條適用於收集個

人資料的組織、個人及團體，以及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地址、工作和愛好等。此

外，OHS也進一步書名網路訪問的事宜，如：訪談者、專案負責人和檔案管理者，

欲將口述歷史訪談釋出、廣播或放置在網際網路或線上儲存庫中，應通知或諮詢

受訪者。而涉及數位化之專案，應盡量聯絡受訪者徵求同意。同時，應根據 GDPR

檢查訪談之敏感程度，以確保壁面釋出後嚴重損害或困擾到訪談中提到的人，並

在提供網路取用時，附上使用條款及條件。而如果要以雲端儲存口述歷史訪談資

料，也應閱讀儲存條款及條件，避免影響版權及訪問限制(Oral History Society, 

2024)。 

三、 澳洲口述歷史協會相關規範 

澳洲口述歷史協會（Oral History Australia）為促進口述歷史實務工作，

且由於關注倫理議題，故該協會強烈建議所有參與口述歷史工作的人遵循由協會

高階成員提出的指南(Oral History Australia, 2024)。而該指南內容包含倫理

實踐指南、倫理學和大學研究、委託口述歷史專案及面史和轉錄費用指南等四個

部分，以下以倫理實踐指南、倫理學和大學研究為例，分別說明： 

倫理實踐指南：該指南首先說明訪談者職責，如應解釋訪談目的、如和組織

與紀錄，是否除存在資料庫中及版權相關內容等。同時應給予協議，明確說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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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會保留版權或將其轉讓給另一方，以及轉讓條件等。而在訪談時應保持客觀與

誠實的蓋度，並瞭解誹謗的法律定義及紀錄訪談時的誹謗資料，且在受訪者為賦

予共享資訊之權利前，每次面試皆須視為保密對話等(Oral History Australia, 

2024)。 

倫理學和大學研究：其中協會提到口述歷史強調研究人員有責任確保訪談的

安全及永久儲存，且些符合受訪者意願。而針對受訪者，雖然受訪者具名可以增

加口述歷史訪談價值，但協會提到，受訪者仍可自由選擇是否要具名。版權部分

的議題，該協會則提到在大學的倫理審查中，研究人員皆希望與所在的大學起草

一份協議已明確版權歸屬為訪談者及受訪者，而非所屬之大學。敏感議題的部分

協會認為口述歷史為「低風險」之範疇，然而若在訪談中出現時，也應以敏感與

尊重的態度處理相關情況。此外在訪談地點選擇時，協會也建議可選擇受訪者最

舒適的地方進行訪談工作，如受訪者的家(Oral History Australia, 2024)。 

第五節 研究倫理審查機制與法律探討 

一、 研究倫理審查的起源 

近年來，研究人員逐漸重視研究倫理之相關議題，尤以與「人」相關之研究

為主要關注對象。劉紹華（2012）提到，二戰時期出現許多濫用人體實驗的研究，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擬訂「紐倫堡規章」(The Nuremberg Code)。而美國

聯邦政府自 1950 年代起持續關注相關議題，隨後更是由中央及各機關倫理審查

委員會與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專責討論議題政策與制度（楊祥銀，2016）。 

要求做「與人相關」之研究時，研究者應在研究開始前提出申請，以確保其

研究對人無害，大多用於生物醫學及臨床相關研究。而口述歷史研究雖非最初被

納入管轄之研究領域，直至 1990 年代起，方成為關注的研究領域。審查機構多

要求口述歷史之研究者，必須提前提出將訪談問題的具體內容，包含對每位受訪

者所提出的問題細項（楊祥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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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於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的關注相對較晚，在戴華等人（2010）的研究中

便有提到當時臺灣未有相關法令可供參考，但學者們認為可充分參考國外經驗，

訂定適合擁有特殊需求的社會科學領域且具彈性的審查架構。直到 2011 年訂定

《人體研究法》後，臺灣的研究環境方將倫理審查法制化（鄭麗珍，2018），而

根據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法治架構（2023）所述，目前臺灣倫理審查評估除了

前述提到的《人體研究法》以外，《個人資料保護法》、《原住民基本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施行細則》以及《醫療法》也是主要參考的法條，並以《臺灣社會

工作人員專業協會（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建議版》、《臺灣社會學會研究倫理

守則草稿》、《教育學門保護研究對象倫理信條》及《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

理規範》作為主要倫理守則加以規範，以降低研究參與者的傷害。 

為達到避免或降低研究過程中人體遭受傷害的機率，臺灣的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簡稱國科會）亦於 2023 年 11 月 06 日修正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條第四款中針對不同研究類型加以區分。其

中提到根據研究計畫涉及之研究對象不同，需檢附之資料也有所差異，如涉及人

體、人體檢體、人類胚胎或胚胎幹細胞等研究須有醫學倫理委員會之核准文件；

基因重組之實驗則須有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同意書；動物實驗應有實驗動物管

理委員會的核准文件等。而上述的檢附文件皆須於申請時繳交或可先行繳交已送

審的證明文件，並於六個月內補繳交核准文件（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 

此外，針對人文及社會科學之研究計畫，若研究對象為個人或群體，並使用

介入、互動及可識別特定當事人，進行與之相關的系統性調查及學科專業知識探

索之相關研究者，應在研究執行前提交證明已送繳研究倫理審查之文件（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且針對多年期的研究計畫，法案中亦有特殊的規範，

如研究計畫為連貫性計畫者，應以多年期的方式進行申請，而研究內容與經費的

部分則須以分年的方式填列；經費將分一次核定或分年核定；計畫應於期限內完

成，並定期填寫進度報告，若成效不如預期則將刪減經費或終止計畫等多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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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以確保研究對象的安全及研究計畫之成效。

然而，該法規也僅適用於欲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者，並不適用於所有研究。 

二、 美國研究倫理審查規範 

以美國研究倫理審查制定為例，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簡稱 HHS），所提出的人類受試者

保護政策（Policy for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中之第 45 卷 46部分

所述，共分為五部分。 A為共同規則；B、C和 D為某些族群提供額外保護；E為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註冊時的參考依據。其中提到該政策適用

於所有進行涉及人類受試者之研究的聯邦部門或機構，以此約束這類研究，並保

護人類受試者(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然而某些類型之研究可放

棄該政策的部分或全部內容，如若是這類須受審查的研究在國外進行時，應確保

遵守與符合《貝爾蒙特報告》之規範，或以本政策為主要參考依據(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而以政策之§46.111 提到 IRB所批准研究的標準中提到，這類研究須完全

符合以下要求： 

（1）研究須透過設計與使用完善的研究，避免將受試者置於不必要的研究

風險中，同時適時針對受試者進行診斷與治療，將研究風險最小化(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2）須將受試者的預期效益與風險相比，評估所受風險合理，並不應將應

用所獲得之知識可能產生的長期影響視為研究風險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3）研究主題的選擇上應秉持公平態度，評估時 IRB 應考慮研究目的和環

境，同時須留意特殊議題，如涉及受脅迫或不當影響之研究對象(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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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要求範圍內徵求每個潛在研究對象的合法授權，以確保其知情同意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5）依據政策中§46.117 有關知情同意的相關規範，適當記錄或放棄知情

同意(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6）研究計畫須針對蒐集之資料做出充分規範，以確保受試者安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7）運用充分的規範以保護研究對象之隱私，同時維護資料的機密性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8）依據政策中§46.104（d）（7）提及的有限 IRB 審查，這類研究應做出

以下決定，包含：取得對可識別個人資訊或生物樣本之儲存、維護及二級研究使

用的同意，將之紀錄或放棄此類檔案，並以充分的規範保護研究對象之隱私及資

安保護；當受試者有可能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時，研究中應增加額外的措施，以

保護這類受試者之權利及福利(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3)。 

由上述可知，雖然臺灣有關倫理的規範與法條不少，但是研究需進行倫理審

查時，仍會以各機關訂定的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為主，而美國之相關規範則較為

完整。比如前述中提到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僅審理申請或取得該委員會學術

獎勵、專題計畫等研究（國科會，2022）。然而儘管倫理審查制度因不斷的修訂

而更加完善，倫理審查制度還是存在許多爭議，正如前述提到要求口述歷史研究

者於訪談前提出具體的訪談細項（楊祥銀，2016），便是最為常見的爭議之一，

即學者們質疑倫理審查制度將限制學術研究自由（戴華等，2010）。 

三、 研究倫理審查規範之爭議 

此類研究倫理規範和口述歷史研究特性相違背，以致於經常產生審查制度與

口述歷史學者間的矛盾。例如，一般口述歷史的訪談問題多針對受訪者個人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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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同時隨訪談過程之情況應變，力求發掘受訪者更深層的故事，故一般較難有

一套固定制式的問答。且由於倫理審查委員會大多著重於生醫與臨床領域，故其

對人文領域之口述歷史研究不甚了解，提出此番要求，對於口述歷史研究者而言，

實屬困難（楊祥銀，2016）。 

承上所述，口述歷史研究者數十年來與委員會之間更是爭論不斷。起初所有

口述歷史研究皆被列為需要審查的項目，然隨著研究者們不斷爭取，審查委員會

日漸放寬對於此類研究之審查要求。爭執過程中，學者們主張此規範將扼殺創新

研究的機會，且認為審查機制容易降低研究的效率(Bledsoe et al., 2007)。此

外，口述研究者提出倫理審查存在諸多不符合人文領域研究的特性，強加審查的

要求，恐引起「寒蟬效應」，故而認為口述歷史不應受其規範(Howard, 2006)。

而審查委員會訴求核心為「確保人之安全」，避免為研究目的迫害「人」，持續積

極審查所涵蓋之研究。 

而 Ritchie（2003）指出，相關爭議並不限於上述內容，以美國為例，亦包

含學者們欲爭取將口述歷史研究，排除於審查制度之外。2003年 9 月 22日發布

了《人類研究受試者保護政策》，此政策聲明指出，「一般而言」可將大部分的口

述歷史排除於審查制度之外。卻在 2003 年 10 月 30 日時，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

又發布一篇備忘錄，內容指出若要將該口述研究排除於審查制度外，必須滿足 3

條原則（楊祥銀，2016）： 

（一）該研究僅旨於紀錄特定歷史事件或個人經歷，並非用於歸納普遍性知識。 

（二）若開放式訪談的目的在於獲取普遍性知識和系統性調查，則該訪談構成

一項研究。 

（三）不得以提供其他研究者研究資源為目的，此要求與文史機構成立之初衷

相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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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備忘錄明顯與 2003年 9月 22日之政策宣告互相衝突，因而又產生一連串

爭論。中央的倫理審查制度，便如此缺乏一致性，美國聯邦政府之其他機構倫理

審查委員會更是無法獲得統一的規範。 

根據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2020）指出，2019年美國衛生及人類服

務部針對該政策進行修訂，日前已將「研究」之定義明確化。該單位將研究定義

為「一種系統性調查，包括研究的發展、測試和評估，旨在發展或貢獻於一般知

識。」意即只要口述歷史涉及針對特定個體自身的學術和新聞活動，收集和使用

相關資訊，就不會被納入 IRB之審查範圍。然而，如果研究會從個體那裡蒐集資

訊，以了解其所屬社區或群體的信仰、習俗和實踐，那將被視為「一般化知識」，

便不符合這些新規則下送 IRB審查的排除條件。 

四、 臺灣研究倫理審查規範 

而臺灣並未如美國於 1950年代起重視研究中的倫理議題，2003 年行政院衛

生署才頒布〈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時，臺灣的生物醫學界

才有研究倫理審查的概念（劉紹華，2012）。後來直至 2011年底方通過《人體研

究法》確立與人體相關研究，應於研究前經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也是此時

人文及社會科學方被納入審查範圍之內（劉紹華，2012；鄭麗珍，2018）。 

然而，有關口述歷史的倫理審查制度卻未有明確的規範，如戴正德、李明濱

（2012）首先提到社會行為科學以量化或質性的研究方法取得研究資料，取得相

關資料後執行行為、衝擊等分析評估，而這些研究幾乎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所

以一般審核會快速通過，會予以免審。但其後又提到研究中的傷害分為肉體、精

神、關係及物質等四種類型，而受試者於研究過程回憶創傷經歷，亦可能造成傷

害（戴正德、李明濱，2012）。 

由前述可知，某些口述歷史研究主題滿足可能傷害受試者的條件，故若以此

判斷，口述歷史研究應納入審查範圍以內。但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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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委員會作業基準》為例，其中提到審查可分為免審、微小風險審查及一般審

查三類，依據規範並未明確說明口述歷史研究適用於何種審查規範，根據作業基

準中的第四條第二目：「微小風險審查：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計畫，可作微小風

險審查：研究參與者，因參與此研究而面臨之生理、心理傷害風險，其機率與強

度，不大於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所可能遭遇者。」可以此推測一般口述歷史研究應

適用於微小風險審查。 

而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2013 年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實務手冊為例，其中關於

倫理審查制度的部分並未詳細規範，僅有審稿之部分說明：訪談者應審慎查證避

免謬誤及損害第三方權益、完稿後應由計畫主持人或主訪者檢閱，以及交由受訪

者確認並簽署授權同意書，以確認訪談定稿日後可以減少或避免相關爭議（臺灣

口述歷史學會，2013）。 

無論是國內外的倫理審查規範雖然皆已有進展，然而仍有不足之處尚未弭平，

口述歷史研究，究竟是否需送至各單位的 IRB 審查之規範仍未有明確規範。而正

如國外研究者逐漸將審查規範明確化一般，臺灣也應明確審查規範，以達成 IRB

的價值。避免研究者們積極爭取讓所有口述歷史皆可掙脫倫理審查制度的束縛，

但倫理審查委員會，也不願放棄對口述歷史研究的審查權，二者間的矛盾，顯然

不利於領域研究發展的進行。 

根據上述可知，口述歷史乃高價值及多元應用可能性之史料，故與之相關的

倫理議題也須受到重視。口述歷史的倫理議題十分多元，包含隱私權侵犯、人道

問題等，且此類議題將會隨著文化及時代背景之轉變而產生變化，故須不斷檢視

研究中倫理議題，並提出相應之因應方式以解決相關疑慮。因應之道同樣會隨文

化及時代背景變化，包含知情同意書、加密技術等。而為了規避已知的倫理疑慮，

國內外皆有提出口述歷史研究之相關規範，如 OHA提出之核心原則及規範，可告

知研究人員，使其更加了解口述歷史研究各階段應如何規劃，以避免常見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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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最後通過與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的說明，亦可了解國內外倫理審查制度的發

展及內容，如國科會針對申請其研究補助的專題研究之規範，說明涉及人體試驗、

如人類胚胎等研究者需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等，以此

降低研究中人體受傷害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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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設計與架構，主要闡述本研究之架構及訪談評

估面向，並繪有研究架構圖，以輔助說明；第二節為研究方法，主要說明本研究

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對象，介紹研究對象的背景及編碼方式；第四

節為研究流程，主要闡述本研究蒐集資料及研究之流程，並檢附繪製流程圖提供

參考；最後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說明本研究處理及分析所蒐集資料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的口述歷史研究人員進行口訪及應用過程可能存在的

倫理疑慮及相應的規避與解決方式，研究架構圖參見圖 3.1。 

 

 

 

 

 

 

圖 3.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或稱質性訪談法，是透過受訪者意見

提出具有價值之質性研究結果的研究方法之一（陳育含譯，2010）。依照訪談進

行方式，可分為全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與無結構式訪談，而本研究將採半

國內外口述歷史面臨之倫

理問題、因應之道與口述

歷史研究之審查制度現況 

受訪者之實務

經驗與觀點 

深度訪談評估面向： 

1. 研究過程中面臨之倫理議題 

2. 因應此困境之經驗 

3. 對於現行口述歷史研究審查

制度的建議 

提出倫理議題之因應

之道與審查制度改善

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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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將由研究人員先行對研究主題及背景加以分析了解，

而後訂定訪談大綱與題目，並隨著訪談進行，可自由調整問題之先後順序，進行

方式相較於完全結構式的訪談靈活，亦比無結構式訪談更可掌握訪談的步調，可

避免偏離主題（瞿海源等，2012；陳育含譯，2010）。因此，本研究將使用半結

構式訪談，並參考與口述歷史倫理議題相關之過往研究，增進研究者對於口述歷

史研究的實務困境與解決方法的瞭解，並根據此了解結合所訂定的研究目的與問

題擬定訪談大綱。接續藉由與臺灣地區口述歷史研究人員以訪談的方式，了解學

者們在研究時的個人經驗，以此探究如今的研究環境中，口述歷史研究可能面臨

的困境與因應方法。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訪談大綱，主要參考先前文獻分析之內容，包含國內外口述歷史研

究倫理議題之研究，以及多個專業組織倫理審查規範後所訂。將訪談問題分為

三大評估面向：「對倫理議題的觀點及經驗」、「因應倫理困境的觀點及經驗」、

「對於倫理審查制度的觀點及建議」，後加以細分設計訪談問題，後歸納整理，

並加以綜合分析。本研究擬訂之訪談評估與問題重點如下表 3.1所示。 

表 3.1 訪談評估與問題重點 

問題面向 對應研究目的 訪談問題 

受訪者背景與研究

經驗 

 1. 請問您從事口述歷史訪談

工作時間已多久？ 

2. 過去曾做過哪些口述訪談

主題？ 

口述訪談產生的倫 分析進行口述歷史訪 3. 請問以您在口述歷史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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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問題 談及應用過程，可能存

在的倫理問題疑慮。 

 

經驗中，您認為有哪些議題

須特別留意（例如：著作權、

隱私權、真實性等）？或是

其他相關議題？ 

4. 請問根據您過往的研究經

驗，您曾遭遇過哪種倫理困

境（侵犯隱私權、損害第三

方權益、著作權爭議、人道

問題、真偽疑慮、認知衝突、

政治安全困境）？ 

因應口述訪談倫理

困境的經驗 

探討進行口述歷史之

研究人員對於倫理問

題的經驗與態度，提供

因應倫理問題的解決

之道。 

5. 根據您過往的經驗，請問您

遭遇口述研究倫理問題時，

如何解決？ 

6. 請問當您進行口述歷史訪

談時，如何預防或規避倫理

問題？ 

7. 請問當碰到倫理問題時，是

否會對您的研究發表產生

哪些影響？ 

Mobile Us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8 
 

對於口述訪談倫理

審查制度觀點 

分析現行口述歷史研

究對於倫理問題審查

的作法，提出倫理審查

制度的建議。 

8. 請問您過往進行口述歷史

研究前是否有申請倫理審

查？如果有，您申請的項目

為何？如果沒有，您的考慮

為何？ 

9. 請問您對於口述歷史研究

申請倫理審查的看法？審

查制度的優缺點為何？ 

10. 請問您對於口述歷史研究

建立適用審查制度的建

議？ 

 

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臺灣地區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者，首先根據臺灣口述

歷史學會之官方網站中所羅列的相關單位為選擇基礎，其中包含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市

立文獻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宜蘭縣史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南投縣政府文化

局、慈濟基金會文史處文史資料組等共十九個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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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文史機構之研究現況與專責單位（截至 2023年 9 月） 

序號 機構名稱 負責口述歷史業

務單位 

機構現況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2016） 

口述史委員會 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網站公布資

料統計： 

1.已出版之口述歷史叢書 118冊，其中包

含訪談紀錄、回憶錄等多元化口述史料 

2.已出版期刊 16期 

共計 134項口述訪談研究 

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2018） 

口述歷史委員會 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之網站公布資

料統計： 

1.已出版叢書 18冊 

2.已完成稿件 7件 

3.暫告段落的計畫 4項 

4.進行中的計畫 5項 

共計 34項口述訪談研究 

3 國史館（2023） 修纂處 據國史館出版品目錄資料統計： 

1.已出版之口述歷史訪談錄共 38冊 

2.已出版傳記類口述史料 3本 

3.已出版總統回憶錄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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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發行之多媒體口述史料 1片 

排除同為李登輝先生之多項重複出版物

後，共計 42項口述訪談研究 

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23） 

採集組 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品之資料統計： 

已出版之口述歷史出版品 67冊 

排除同系列之叢書，共計 37項口述訪談研

究 

5 臺北市立文獻館

（2021） 

編纂組 據臺北市立文獻館網站資料統計： 

自民國 95年至今共舉辦過 56場口述歷史

相關座談，且其研究結果皆記錄於《臺北

文獻》一刊中 

6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2023） 

研究組 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網站之研究成果資

料統計： 

口述歷史計畫共 3件，其中亦包含訪談調

查研究等 

7 宜蘭縣史館

（2023） 

文獻組 據宜蘭縣史館網站之資料統計： 

已出版之出版品 32冊，其中包含訪談紀錄

及專書等 

排除同系列之出版品，共計約 19項口述訪

談研究 

8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未註明專責單位 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網站之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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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2010） 已出版的出版品 1冊，但乃是中研院臺史

所之研究員許雪姬所著 

9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2023） 

研究典藏組 未註明研究項目 

10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2023） 

未註明專責單位 據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網站之資料統

計： 

1.已出版教師著作：5篇 

2.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之計畫：4

項 

由於薛化元教授為合聘教授，其中研究與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有所重疊 

11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23） 

未註明專責單位 據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網站之資料統計： 

1.已出版教師著作：9篇 

2.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之計畫：2

項 

由於薛化元教授為合聘教授，其中研究與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有所重疊 

12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

館（2017） 

研究典藏組 據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網站之蒐集概況，

並未註明已完成之口述歷史研究情況，僅

可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於 107年度施政

目標中有與口述歷史研究之計畫。且「海

洋科學家口述歷史計畫」中預計以海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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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海洋化學、海洋生物、海洋地質與海

洋工程五大主題搜集 15位專業科學家之口

述史料。 

1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2023） 

研究組 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資料統計： 

已出版之出版品 2冊 

但並未有與口述歷史研究計畫之相關內容 

14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6） 

未註明專責單位 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資料統計： 

已出版之出版品 19冊，其中包含訪談與口

述歷史研究 

但並未有與口述歷史研究計畫之相關內容 

15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15） 

綜合企劃組 據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網站資料： 

1.中心自 105年起以人物專訪的方式，以

21 項劇樂種為主題，蒐集 84名藝人之個

人生命故事 

2.並設有「技藝．記憶-口述歷史影像資料

庫」 

但並未有與口述歷史研究計畫之詳細說明 

16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發展中心（2023） 

未註明專責單位 據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網站資料，

網站中並未有與口述歷史研究之說明 

17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文資典藏組 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網站資料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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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口述傳統與知識共 156 筆，報導共 20篇 

2.調查研究之出版品 1本 

18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2017） 

未註明專責單位 據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網站資料統計： 

口述歷史出版品僅有 1項，另有 1項口述

傳說 

19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

文史資料組

（2019） 

文史資料組 據慈濟基金會文史處文史資料組資料統

計： 

1.已蒐集 19項口述歷史，共分為環境保護

與 921大地震兩大主題 

2.已出版口述歷史研究圖書：11冊，其中

2 本為口述歷史研究，9本為訪談出版品 

針對上述機構之官方網站逐一檢視，排除僅有典藏功能，或是過往研究項目

過少之機構，最後以擁有相對較豐富的口述歷史經驗的機構人員為研究對象，因

前述中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工

藝研究發展中心、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等機構口述歷史研究成果較少，缺乏常設編

制之研究人員，因而難以尋覓訪談對象，最後以下列 11 所機構中，負責口述歷

史研究之研究人員進行訪談。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3. 國史館 

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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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北市立文獻館 

6. 宜蘭縣史館 

7.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8.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9.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0.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1.慈濟基金會文史處文史資料組 

藉由信件邀請以上 11 所機構中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工作之研究者，共計發出

邀請函共 26人，經洽詢其意願同意後，共 12 位受訪者，其背景資料經過訪談整

理如表 4.1。 

同時考量到倫理議題可能因不同研究計畫與受訪族群，有不同的倫理議題與

因應方式，但訪談意見是以受訪者個人的經驗為主，藉此探究口述歷史研究人員

對於本研究議題的認知與意見。 

第五節 研究實施與步驟 

本研究首先通過蒐集、探索相關文獻，以協助釐清研究背景、題目與方向後，

進一步確認適用之研究方法與範圍，再依照所訂定的研究過程蒐集所需研究資料，

並加以彙整、分析，最後研擬相應的結論與建議。研究步驟主要可分研究設計、

研究執行、研究結論階段，共三階段，繪製之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3.2，而詳細描

述如下： 

一、  研究設計階段 

（一）規劃研究主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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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題目初定後，通過構思與尋找研究問題、訂定研究對象的過程，增進

對未來研究主題方向之國內外現有研究情況的了解，同時檢視初步研究構思是否

可行，並加以規劃研究架構。 

(二) 文獻蒐集與整理 

蒐集與口述歷史研究中所面臨之倫理議題相關文獻與資料，以「口述歷史」、

「倫理」（Ethics）、「審查制度」等為關鍵詞，於國內外之資料庫中交叉檢索，

以獲取其書目與全文資料。同時通過搜索引擎檢索國內外各專業機構所提供之相

關資源，及通過檢索國內圖書館之圖書資源，取得口述歷史研究相關書籍，協助

了解其對口述歷史研究倫理之現有規範與相關論述。 

二、  研究執行階段 

（一）文獻整理、紀錄與分析 

將所蒐集的文獻資料盡數閱讀與紀錄後，加以整理與分類建檔，並將文獻中

的重點彙整標註，同時將之作為日後訪談大綱與實際研究作業時之參考依據。 

（二）設計訪談大綱 

通過先前文獻分析中對於研究議題之了解，訂定合適之訪談分析構面，以作

為本研究使用之半結構式訪談的基本訪談架構，同時以此研擬談大綱。並於正式

訪談前先邀請二位受測者，已進行訪談前測，後通過此次結果修正訪談問題之方

向。 

（三）進行訪談 

於訪談開始前將先致信或致電與受測者簡介研究訪談之意義，並於致信的同

時提供訪談問題之大綱，以便受測者先行準備訪談，並協助其進入研究議題中。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將先徵求受訪者之同意後，除以書面方式紀錄訪談重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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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錄音方式存檔輔助紀錄訪談內容，以利後續將訪談內容謄寫彙整為電子檔並歸

納。 

（四）研究記錄與分析訪談結果 

將謄寫完的檔案加以彙整分析，並於發現缺漏時先行註記，並以電話訪談的

方式進行後訪，以提高訪談之完整性。同時將不斷蒐集、閱讀與整理文獻，以補

充並提升研究之架構與想法的全面性。 

三、 研究結論階段 

（一）彙整資料撰寫內容 

綜合整理所蒐集之文獻資料與訪談結果後，根據整理結果歸納與分析，提出

口述歷史研究者對倫理議題、相關因應之道與現行審查制度的觀點，並將之撰寫

為研究成果報告。 

（二）歸納結論與建議 

將研究結果加以歸納、探討，並針對所訂定之研究目的，研擬結論與建議。 

（三）後續研究建議 

根劇本研究中所發現之缺漏與不足之處，提出未來研究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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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實施步驟流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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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通過深度訪談法取得訪談紀錄後，將紀錄內容整理為逐字稿。並為保護受訪

者之個人隱私，依訪談順序將受訪者編號後，呈現訪談結果，同時以不改變語意

為前提，刪減如語助詞等冗言贅字，使語意更加通順。 

之後依據訪談研究之結果個別分類，將訪談內容分析根據相同面向意見彙整

為標題，並加以呈現。本研究將引述訪談研究內容，呈現節錄的訪談內容時，依

照訪談順序以匿名代碼標示受訪者，節錄內容將撰寫於引號「」中，而刪減之內

容以刪節號表示，並以括號（）標明出處，如：（A：1-2），代表此節錄段落出自

於受訪者代碼 A的受訪者，且此內容取自訪談定稿的第一至二行。 

綜合整理文獻分析與訪談重點概念之結果，加以分析、總結本研究之研究成

果，以針對現況提出建議並供未來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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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受訪人員及研究概況，將概述受訪者於口述歷史研

究之工作經驗，及其從事之研究主題；第二節為倫理問題之觀點及經驗分析、第

三節因應倫理困境之觀點及經驗分析以及第四節倫理審查制度之觀點及經驗分

析，皆將針對口述歷史研究人員的訪談記錄稿，分別進行內容整理及分析以了解

國內口述歷史實務工作中較為常見之倫理困境現況、因應方式及其對於倫理審查

制度之觀點。 

第一節 受訪人員及研究概況 

一、 受訪者背景陳述 

本研究之深度訪談主要採用立意抽樣，本研究共計邀請 12 位受訪者，受訪

者之背景資料如表 4.1。 

表 4.1 口述歷史工作者受訪者之背景說明表 

代號 工作資歷 口述歷史主要研究主題 

A 四十年以上（1983年始） 軍事史 

B 約四個月 家族史 

C 三十年以上（1992年始） 黨政要員生命史、地方史、政治受難史 

D 約十年（2016 年始） 臺灣民主化中事件參與者、重要官員生命史 

E 約十年（2015 年始） 軍、政、商、學界菁英生命史、地方史 

F 三十年以上（1993年始） 貿易史、生命史、生活史 

G 五年以上（2018 年始） 機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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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十年以上（2012 年始） 政治受難史、生命史 

I 約二十八年（1996年始） 戰後政治運動、政治體制變遷史 

J 約四年（2020 年始） 災難史、生命史、機構史 

K 五年以上（2018 年始） 災難史、生命史、機構史 

L 十五年以上（2007年始） 家族史、宗教史、黨外運動、生命史 

經由本研究訪談可知，受訪者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工作短則幾月，長則數十年，

而多數受訪者表示其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工作的時間約在 2010 年左右。而研究主

題部分，雖然口述歷史主要應用於史學研究當中，但其研究之主題仍略有不同且

同一研究者階段性研究之主題亦有所差異。主要可分為三大研究主題，一為政治

相關之研究主題，如軍事史、重大政治案件及戰後史等；二乃日常生活相關之研

究主題，如地方生活史、生命史、家族史及宗教史等；三則重大災害相關之研究

主題，如災難歷史。 

第二節 可能存在的倫理疑慮之觀點及經驗 

一、 倫理議題中的重要議題 

以臺灣地區口述歷史研究學者的觀點而言，雖然著作權仍是研究者們認為重

要的議題之一，但有兩位研究者認為著作權已有明確規範，故並非現今最重要的

議題。而其他受訪者表示，以史學研究的角度，受訪者普遍認為真實性也是相當

重要的議題。此外學者們也認為與隱私權相關之議題亦須格外重視，其中以真實

性及隱私權為研究者們較為重視的議題，以下將分別敘述受訪者對於各重要議題

之相關見解： 

（一）著作權仍為重要議題 

基於出版需求，口述歷史研究者仍認為應注重著作權的議題，包括最為基本

Mobile Us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1 
 

的簽署相關協議，以及尊重受訪對象意願修改口述歷史內容等。然而著作權議題

也並僅限保護受訪對象的權利，其中 D受訪者提到因著作權議題亦可能延伸出對

史料價值存在一定的影響，而Ｈ受訪者提到以出版者的角度，受訪對象也應注重

「著作權共有」的概念。 

「因為我們那個是學校計畫，後面把這個家族史收集過來之後，未來是要出

書了。⋯⋯主要是我那時候特別注意的議題比較是著作權，因為他們之後會

出版，所以特別注意著作權。」（B：17－21） 

「我覺得著作權重要，就是說我們做完，一定會讓受訪者確認內容，那他可

以去刪改自己想要增加或者是減少的部分。但是他會碰到一個比較大的困境

是：也許你覺得這一段很重要，但是對他來講，他覺得這一段還不適宜公開。

⋯⋯可是你會覺得這段拿掉，以後的人不知道這段可能對於歷史的評價或者

是對於一個歷史的面向，可能會少了。我覺得我會去在意這件事，但是我沒

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必須就是尊重他。」（D：59－65） 

「我工作的經驗是這樣：著作權的確很重要。⋯⋯那如果你覺得我整理得不

錯，想分享給人家，你不能自己拿走，至少要告知我們。雖然是共有著作權，

但需要知會我們。」（H：65－70） 

（二）史學研究中真實性乃重要議題 

口述歷史工作中，真實性乃重要議題之一，其中可能造成其「不真實」的原

因繁多，包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D受訪者提到口述歷史局限性，因口述歷史

的載體為人的記憶，故記憶可能產生偏差；外部環境影響，如：G 受訪者描述，

基於在某些國家基於政治因素考量，可能會使發言產生變化；內部因素，如：L

受訪者提到由於訪談者的引導式提問或捏造行為，也可能造成口述歷史之真實性

降低。而Ｃ受訪者更通過客觀可查證之言論，皆須查證的概念，進一步說明查證

之於真實性議題的價值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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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是他所說的那個真實性，就比如說，他有幾種可能性他可能講的不

是，不會是真的。第一個他可能記錯了，然後這個補救方法只有你從其他的

相關的檔案，資料去做佐證。⋯⋯但是當他覺得不是，他覺得他自己是對的

時候，我們也只能尊重他，那這個東西只能留給後面的研究者去評判。」（D：

65－72） 

「但是真實性當然在每一個口述歷史的案例裡頭都是存在的，因為訪談者就

會就他個人的記憶，並且很可能是選取對他比較有利的方式來呈現。尤其是

當我們在做中國研究的田野調查的時候，⋯⋯那麼我們也有遇到過，就是說

在訪談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可能是具有官方身份的人進入到現場裡頭，那

這個訪談就會突然整個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也不是中斷，就是整個發言的方

式就會覺得有很大的不同。」（G：44－52） 

「我想先從真實性來講的話，的確，口述歷史必須要很小心的就是說最後的

成果，他並不會看到訪談的過程，所以他的真實性其實以史學院方法上來說

的話，也是常常被質疑或是說提出了一個焦點就是真實性，到底是不是那麼

的真實？⋯⋯就是比如說就像做問卷一樣，其實也會有一些倫理問題就是引

導式提問，或者是故意製作一些不實的也是有可能。有可能並不是說一定有

這樣的情況，所以這個真實性問題就是其實必須要特別注意。」（L：44－51） 

「真實性的部分就有一個原則必須要遵守。⋯⋯這個原則叫受訪者講的每一

句話只要是客觀可被查證，我們都要幫他查證。⋯⋯因為若干年後大家，如

果你沒有幫他求證出來，你這個一直留下來，留下來若干年後大家就無從查

證。」（C：129－144） 

（三）隱私權的重要性 

隱私權雖已有一些紙質協議可確保受訪對象權利，但口述歷史工作仍可能觸

及隱私權的議題，故此議題依然重要。其中包含Ａ受訪者及Ｆ受訪者所提之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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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本身的隱私及 C受訪者提到可能延伸至第三方的隱私，進而產生侵犯第三方

權益之爭議。此外，Ｆ受訪者更近一步提到隱私權及史學價值可能產生衝突，點

出在尊重與保護受訪對象隱私權，反覆確認的同時，衡量其史料價值亦同等重要。 

「因為著作權現在大家比較了解了，所以我覺得著作權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問

題，但隱私權是永遠可能出問題的。有些人擔心講的話可能會侵犯他人隱私

或透露訊息。其實，有時這些訊息已經公開了，他們沒有必要那麼保守，可

是有些人從以前就開始很保守、很害怕。可能是他個人的生活經驗那怎麼辦

呢？我們會盡量告訴他們，這些訊息已經在報紙上登過了，應該沒有問題，

他們就能理解，並同意公開這些內容。但有些情況我們無法確定，因為我們

知道的太少了。」（A：44－51） 

「我們先從隱私權，我們在做口訪，受訪者在接受訪談或者他所講的內容。

這個內容只要牽涉到第三者，而有可能牽涉到毀謗。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他

就說那個〇〇〇就是個當年告密者（廖北仔）。同一回事，那這句話我要不

要記？我要不要把它錄下來？然後要不要在稿子裡頭把它呈現？到最後要

不要把它登出來像類似這樣？」（C：117－122） 

「隱私權這一塊的話，這個因為我們有同意權，就是有那個授權同意書。⋯⋯

但是還是有很多會涉及到可能家庭的隱私，這一塊我就會真的跟受訪者徵詢

意見。因為在我看來是覺得，雖然是有涉及到一些家庭隱私，但是它還是反

映那個時代的家庭。你要知道作為研究，其實有很多問題你可能以為不重要

或者是那個幹嘛要講。但是其實那是你今天的看法，五百年後可能會覺得那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會覺得隱私權，這一塊應該是要尊重。訪談者要告

訴他說這是有關於你個人的隱私，你同意嗎？」（F：123－139） 

二、 倫理議題於實務工作中之經驗 

（一）實務工作中侵犯第三方權益之議題較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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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述歷史學界中，《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一案乃侵犯第三方權益之經典

案例，也是因為此案，口述歷史學界方開始重視第三方權益之議題，並格外謹惕

此類議題。在實務工作中，受訪者指出侵犯第三方權益並非僅誹謗他人會造成爭

議，然而其中原因各有不同。 

1. 以《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一案為鑒 

C及 E受訪者皆在描述中提到，1990年代之《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一案。

說明此經典案例在其從業期間產生的影響，使其更為重視涉及第三方權益的議題，

直至今日，研究者們仍引以為戒。 

「首先是侵犯第三方權利，你知道臺灣合作歷史學界曾經出了一個很大的官

司，這樣你可以去查。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 1992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出了一本溫哈熊訪問紀錄。⋯⋯那是 1992年左右吧？應該 92年還 93年

差不多，⋯⋯所以就出了這個大事。⋯⋯因為有這個案例在那邊，我們就很

小心。甚至後來臺灣口述歷史學界請臺大法律系的教授特別來告訴我們你現

在所強調的倫理。」（C：188－208） 

「第一個是比較常見的，就是涉及第三者，就譬如說你在一個歷史事件或者

政治運動裡面，然後當事人可能對其他人有些批評，可能是對他的同儕、同

事或相處過的人。然後，當事人可能在這個口述歷史出版之後，看到內容會

非常生氣。……當然我覺得最那個目前口述歷史學界有一個很經典的案例，

就是那個溫哈熊案。」（E：74－80） 

2. 侵犯第三方權益原因多元 

口述歷史實務工作中，受訪者提到可能侵犯到他人權益之原因多元。除了包

括與溫哈熊一案相似的誹謗因素，還有Ｅ受訪者提到擔心訪談結果公開後，使第

三方遭追究法律責任，以及Ｉ受訪者所述，因繼承權未明而引發之著作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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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遇到的是第一個，你講的那種損害到第三方權益的這個困境，就譬如

說他去訪問某個人，然後這個人他也是在講他真實感受，但他可能就批判了

很多人。……所以他也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把它寫下來也讓受訪者確認了，

確認登上去之後被視為是誹謗之類的，就被點名的那個人。假設 A 說 B 是

就是背叛者，然後 B 可能看到以後他是很生氣的，這時候可能 B 就會去告

他。不只會告受訪者，他還會告訪問者。」（D：99－107） 

「就是我們在老大叔的那個訪談裡面，他其實並沒有惡意喔，他在講的叫做

傳統的一個習慣叫做麻燈債，……因為我們想要知道所謂的社會習慣的變遷

跟變化。那他舉的那個例子其實就是那個人，他記錯了啊。結果我們雖然有

努力去 check，可是那一條剛好，因為你知道有一些東西不一定找到資料來

check。所以，因為我剛剛說這一點中後說我們保留了他說的這個 case，結果

後來他講那個人的子孫看到了，他們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覺得沒有。」（F：

92－104） 

「我最近也有遇到類似的事，那也是我沒有感覺啦。就是他就講，就是受訪

者講到第三方就是講到別人，……那我們就有研究人員，老師跟我警告啊。

就是說，我們講這個小心被什麼的名人後代告與其這樣，乾脆這一句話也不

是什麼重點刪掉。」（H：523－527） 

「那第三個案例是一個關於太陽花學運的口述歷史，後來那個案子就沒有出

版。原因就是在審查的時候就是有爭議，因為你應該知道太陽花學運其實它

當時有涉嫌一些法律訴訟，它有延伸到去攻佔立法院，然後這件事情當初是

有訴訟的。那其實就會有個爭議點。就是說當初是誰號召或者鼓動要去攻佔

立法院，那個發起的人是誰？……那這個就真的有點敏感了，因為這個太陽

花學運還沒有很久。那這個可能就會有刑責的問題。」（E：143－150） 

「我碰到最主要的問題是損害第三方權益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是來自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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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有提到，因為我們尊重受訪者，他願意講多少？他願意講什麼事情？

基本上我們都是以信任的原則來紀錄，記錄下來之後，特別是他有什麼疑慮

的話我不會去問，不會去碰觸那個部分。那我就要講的就是像那次的案

例。……我們從 2002年開始訪問到了 2009年的時候我離開國史館，這個案

子還沒有完成，受訪者同意書還沒簽署下來。但是很不幸，我忘了，大概 2010

年受訪者過世了。⋯⋯那這件事我雖然沒有親自參與，但是國史館參與的同

仁有跟我講他們還是認真的跟受訪者的家人都徵求同意了。當然，那時候是

夫人代表簽署，其他的子女也同意了。⋯⋯這個書發表過了幾年之後，突然

有一個人說他是受訪者的兒子，他並沒有同意要發表這本書。簡單講這個著

作權簽署的過程當中，好像發生損害第三人的問題。」（I：145－262） 

（二）實務工作中須審慎處理各權利主體間的隱私權議題 

侵犯隱私權於口述歷史實務工作中也較為常見，其中不僅包括訪談者侵犯受

訪對象隱私權、受訪對象侵犯第三方的隱私權，也包含Ｈ受訪者所提及的受訪對

象間的隱私權侵犯議題。由此可知，隱私權的議題，訪談者不僅須在訪談過程中

警惕自己，避免欺犯受訪對象的隱私權，亦需要在訪談後謹慎避免向其餘受訪對

象透露受訪對象之隱私，無論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血緣關係，皆應保障個體之隱私

權。同時須提醒受訪對象避免侵害到他人的隱私權，進而衍生出侵犯第三方權益

之議題。 

「我覺得比較多的應該是侵犯隱私權，有一個是我之前訪問一個受訪者的時

候他說，他們家以前搬家，然後是因為有火災。我後來去查那個新聞的時候，

那個就等於說他爸爸有被當作是疑似嫌疑犯。那因為這個就變成說，這一定

就是不適合寫在最後的訪談結果裡面。」（B：26－29） 

「在這個過程中，我遇到的困境就會有說，譬如我問了姐姐，弟弟知道我們

有問也在整理了，他會私下跟我說：我可不可以看，我姐的訪問記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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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點要交名單的感覺。」（H：371－374） 

「我們也有遇過一個講到也是講到別人的事情，他就是去講說他當志工，影

響了很多人。其中有個印象比較深的對象以前對妻子、對小孩講話都大小聲，

然後喝酒、賭博，後來他成功感化改變了那個人。後來他看到稿子，也是我

們整稿之後再三確認，他就說這個不可以這樣寫，⋯⋯除非是對方自己出來

講是被他改變的，不然由他的立場來說，他也覺得這樣不太好。所以，像這

種我們就會幫他隱去，不會這麼直接的去寫這些，就是去淡化那個問題。」

（J：88－95） 

（三）實務工作中真偽疑慮與認知差異 

於口述歷史實務工作中，真偽疑慮也是十分常見的議題，其原因可能是受訪

對象性格使然、記憶偏誤之因素。另外，訪談中發生受訪對象與史料的認知差異

之情況與真偽議題相似，但其並非是真偽疑慮。而無論是真偽疑慮或是認知差異，

二者皆不絕對存在欺瞞行為，故口述歷史工作者應秉持尊重原則來面對此類困境。 

1. 實務工作中的真偽疑慮 

在受訪者的實務工作中，真偽疑慮也是很重要的議題之一，而可能造成的原

因也十分多元，有如Ｄ受訪者提到的性格因素、Ｇ受訪者指出之較常見的因素，

由於口述歷史的載體「記憶」本身產生的偏誤，皆有可能產生真偽疑慮。 

「還有那個真偽疑慮，那個地方我覺得他很有趣，就譬如說像我去訪問……

他是一個非常，他已經九十幾歲，他是一個非常健談的老人，然後他什麼事

情都往好處看。所以你只要問說Ａ跟Ｂ有沒有矛盾？……可是他的回答都是

沒有那回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沒有那回事，還是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看得很淡

了，我其實從頭到尾問不出答案。」（D：143－150） 

「後來做跟國關中心相關的一些就是口述歷史的話，那當然是因為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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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年紀已經比較大，那對於往事的記憶不見得能夠完全的精確的呈現。那

麼對很多的歷史事件也會有因為每一個人在當時所處的位置，還有看這件事

情的角度的不同，所以就是針對同一個事件也許所做的描述也會有若干程度

的差別。」（G：56－60） 

2. 認知差異與真偽疑慮相似卻並非真偽疑慮 

在受訪者的實務經驗中提到，曾遭遇過所訪問的受訪對象認知與史料證據出

現差異的情況，受訪者更指出，此並非真偽疑慮，且會以受訪對象本身的認知為

主。故可知，雖然認知差異會形成類似於口述歷史中真偽議題的情況，然而認知

差異本身並不可以對錯、真偽論斷，還是以尊重受訪對象為優先。 

「另外一個，是因為我是做客家的研究，然後加有一些人是所謂的隱性的客

家人，就是他現在都是講閩南語。或者是他們自我認同也是閩南人，可是在

我們的研究主題裡面，從很久以前可能的文獻上來看，他們應該是有機會是

客家人啦。那我去訪問的時候，他們那個家族也被我們當成是比較像是早期

的客家人來看，可是你在跟他訪問的過程中，他們都會一直說他是閩南人，

然後跟客家人沒什麼關係，那這大概不是什麼真偽的問題。但是可能就是他

個人認同就不是。⋯⋯因為你實際從文獻上來看，你說它是，但是文獻也只

是你現在去看，所以我覺得可能比較重要的是他現在認為自己不是，我自己

覺得大概就不適合真的說他是。」（B：35－45） 

3. 面對真偽疑慮並非謬誤應秉持尊重原則 

在口述歷史工作中，以客觀角度而言，若會盡可能查證，而主觀角度的真偽

疑慮也未必代表訪談過程中存在欺瞞，有時僅是觀點上的差異，應尊重受訪對象

的主觀認知。 

「那真偽疑慮，就是我剛講就是客觀的被查證，我們就幫他查。然後主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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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判斷原則上，我們就尊重原則。……同一件事情，兩個人講不一樣，我

們是不是如果按照常理判斷，就是說至少代表一個人沒有講真話……不一定，

說不定兩個人都講了真話，因為他就是這麼認為的，因為他看到的就是這些，

而他看到那些。……我們原則有就是他講的不代表歷史的全貌，但是他可能

就提供歷史的一塊拼圖。那個拼湊是另外研究者的工作，口述歷史工作者只

要把那塊拼圖留下來。」（C：318－333） 

（四）實務工作中的著作權與肖像權之議題 

如今較少口述歷史工作者提到著作權的爭議問題，也許如前述重要議題分析

中 A受訪者所述，當今社會對著作權已較為了解，故較少談及著作權之議題。然

而Ｈ受訪者提到訪談中受訪對象作為補充的創作內容，如欲收錄將置於書籍之附

錄中，且受訪對象將單獨持有其著作權，並不會納入口述歷史書籍中與訪談者共

同持有。另外，Ｇ受訪者提及於口述歷史影像資料中肖像權的問題，指出口述歷

史工作若是有別於以往的文字研究需使用影像資料時，原先著重在著作權的保護

便略顯不足，轉為須同時保護受訪對象之肖像權。 

「一般來說，受訪者很少會計較著作權的問題。⋯⋯另外，有一個特例是，

受訪者覺得訪問不夠，自己再寫一篇補充或不同的內容。這部分是他們的創

作，屬於他們的版權。如果他們同意讓我們收錄在訪問記錄的附錄後面，我

們就會出版。在出版過程中，或出版前後，受訪者因為自己的創作，可能會

自己印成多份分享，這是他們的權利，我們不會干涉。」（H：73－80） 

「現在可能五年、十年就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景象，那對於新一代的研究

者來說，他們可能未來會遇到很多類似的困擾是單純的文字研究的時代還不

需要面對的問題。那包括肖像權這部分也是，你現在如果影像資料變得豐富

的話，就有肖像權的問題。」（G：345－348） 

（五）實務工作中政治相關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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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的實務工作經驗中，Ｇ受訪者提到現今臺灣社會中較不易發生的政

治安全議題，此困境發生在受訪者與同學前往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時，同時指出當

時所遭遇的政治安全困境，並未危害到人身安全，而是相對於臺灣而言，進行敏

感研究時與政府的干預程度較高。而Ｅ受訪者亦提到口述歷史工作中政治相關的

議題，此例主要是因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將軍事機密洩漏，而產生國家安全的爭

議。二者皆為政治相關議題，由此可知此議題雖相對少見，但仍須口述歷史工作

者保持敏感度審慎應對，如：臺灣的口述歷史工作者雖在本土進行研究時，幾乎

不會遭遇政治安全困境的議題，然而前往其他國家時卻不盡然如此；如今臺灣人

民享有言論自由，且在口述歷史工作中亦須保障其權利，然而涉及軍情等國家機

密問題時，卻不可與其他口述歷史的主題一概而論。 

「最常遇到的是真偽疑慮跟政治安全困境。那政治安全困境其實我個人來說

的話是比較好，⋯⋯但是，因為另外一位同伴，他所做的訪談就是在政治的

敏感度上面比較高，所以他會有比較多的一些政治安全的疑慮。甚至他也會

在訪談過程當中會被陪伴，其實不算是跟監，也沒有對人身造成很實質的威

脅，但是全程跟訪談，然後甚至某個程度上會更改他的行程。⋯⋯我也曾經

遇過就是會有一些地方層級的官員的詢問，但這個詢問其實都還算是就是很

客氣的、很禮貌的，但是我們仍然會感覺到就是說，因為你知道你的整個研

究的過程是被明瞭的，然後也需要跟他們的官方保持聯繫。所以這個多少就

會有一些政治安全上面的疑慮，但是這個只是疑慮。我們並沒有真實的遭到

什麼很嚴重的幹擾甚至是對人身自由等等的威脅。」（G：71－87） 

「那第二個是就我所知，有一個軍方高層的口述歷史，然後他可能涉及洩密

的問題。⋯⋯那它會形成洩密的原因，是因為那個軍方高層提到了某一種臺

灣先進武器的性能，然後他對那個先進武器的性能講得太詳細，導致有洩密

的疑慮。」（E：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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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因應倫理困境之經驗及觀點 

一、 因應與解決倫理議題之實務經驗 

（一）因應倫理議題的事前準備經驗 

因應倫理困境的方法其過往的工作經驗中，訪談前會先進行準備工作，包括

通過主題相關資料的蒐集，以避免發生刻意或非刻意遺忘的情況，並通過課程提

醒訪談者常見的倫理困境；準備相關協議供受訪對象簽署，以避免後續爭議；審

慎評估訪談的陪同者對於口述歷史訪談的影響，以下將分項說明： 

1. 事前訪談主題之資料準備 

在口述歷史工作開始前，應蒐集與訪談主題相關的資料，可有助於訪談工作

的進行，同時避免產生真偽疑慮等議題。而其中Ｃ受訪者更提到，通過此法可以

協助避免口述歷史中常見的「刻意遺忘」與「非刻意遺忘」，在「非刻意遺忘」

達到幫助受訪對象回憶的效果；「刻意遺忘」中則可協助增加受訪對象願意分享

的機會。另外，Ｊ受訪者之服務單位則在訪談前會以課程的方式，提醒參與訪談

的工作者可能存在的倫理困境。 

「口述歷史可以解決自傳、回憶錄有兩個很重要的議題，一個是「刻意的遺

忘」，是他記得他不告訴你，可能因為自己的利益考量；一個是「非刻意的

遺忘」，就是他真的忘了，⋯⋯所以非刻意的遺忘，去訪問之前我們就會蒐集

相關的資料，所以我剛剛不是講嗎？我們要比他更了解他所處的情況。我就

提醒他，他就會記得⋯⋯而刻意遺忘就是他明明記得，可是他不願意告訴你

說歷史。透過問答我們可以迂迴，或者取得他的信任，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他

願意講出來。⋯⋯我們用迂迴或者用各種方式，有可能問出來非刻意遺忘，

所以這個部分你所提到的真偽問題就很有幫助。」（C：373－436） 

「第一個，一定要在事先整個訪談架構的擬定上，讓訪談的對象能夠有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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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當然也要盡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提出一些書面的資料來告訴他說，你

已經就這個問題了解的程度。這可以避免受訪者可能會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對事情出比較偏頗的解釋。所以我會在訪談過程當中，先提出我在某個地方

曾經做過什麼樣的閱讀，然後發現這個東西，希望就這一部分請教您的意見。

這樣的話，就可以盡可能的去避免口述歷史遇到的真偽問題，同時也可以在

不管是在著作權，或是隱私權方面，都讓受訪者能夠事先的有所理解。」（G：

111－118） 

「為了處理倫理議題，在開始做口述歷史之前，我們都會請東華大學的老師

開設課程，提醒我們注意相關問題。老師會舉溫哈熊的例子，說明可能會面

臨法律訴訟的風險。」（J：46－48） 

2. 於訪談前準備相關協議 

受訪者提到，由於口述歷史訪談為具名的史料，故在過往經驗中，基本除了

將完成稿提供給受訪對象確認其意願以外，更會準備相關協議，以保障雙方權利。 

「因為我們在做口訪之前我們會有一個同意書。就像你要訪問，我有個同意

書，訪問完之後，你這個稿子整理出來。它因為是具名，所以我們最後完整

的稿子一定會讓受訪者再看過，然後他同意簽了，我們這個稿子才正式剛登

出來，或者這個稿子才正式交給委託單位就變成一個完成稿。」（C：350－

353） 

「我們會有一份著作權授權同意書。」（J：45－46） 

3. 評估受訪對象的陪同者於口述歷史工作之價值 

在受訪者的口述歷史訪談經驗中，家族成員的陪同有時會對訪談產生影響。

若遭遇家族成員的陪同參與的情況時，將會評估其對於整體訪談的影響。如果是

有益於訪談，兩者論述可互相參照，便無需拒絕家族成員陪同，反之則應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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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並避免其對訪談所照成的干擾。 

「我覺得在這個研究倫理困境裡面，就是那一些家族成員你要怎麼樣去面對

他們？我們會去判斷，如果發現他是有害於整個訪談的進行，那我們可能就

會跟他說對不起，可以徵求他們的同意，就是說可不可以不要在現場。但是

如果這個成員他其實我們的問題都是有注意的。他會說那個部分他也在，也

有參與到，他就會講，那這樣剛好可以互相映照。」（F：222－226） 

（二）訪談中因應倫理議題的準備經驗 

受訪者提出在訪談過程中，因應口述歷史的經驗，包含建立與受訪對象間的

信任關係，以協助口述歷史工作推進，同時避免真偽疑慮；避免碰觸他人私領域

的議題，以避免造成隱私爭議；若是遇到受訪對象揭露隱私時，將適度提醒他，

以避免衍生出損害第三方權益之爭議，以下分別說明： 

1. 積極建立與受訪者間的信任感 

多位受訪者提及，在其進行口述訪談的過程中會與口述歷史訪談之受訪受對

象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而信任關係對於口述歷史工作的進行及真實性皆有影響。

由此可知在口述歷史工作中，雖然建立信任感是看似簡單的原則，然而所蘊含的

影響力卻不容小覷，若未妥善處理更有可能進一步形成倫理議題中的真偽疑慮，

故在訪談過程中，仍會積極和受訪對象建立信任感。 

「我跟受訪者之間必須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機制，就是我要讓他信任，他才願

意講更多。然後我的稿子一定會讓他再看過，他才願意信任。」（C：355－

357） 

「你要做口述，第一個是受訪者要信任你，他不信任你的話，對你有更多的

戒備，說出來的話造假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我們應該，不希望這種事情發

生。」（D：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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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之所以能夠爭取到一個受訪者接受我們訪談，最核心的是彼此的

信任感。比如說我們相信這個人一個基本的原則，跟他講的話一定是以誠實

的立場來講，那我們也尊重他講的東西及隱私。」（I：85－88） 

2. 避免觸碰受訪對象的私領域 

以受訪者個人經驗而言，他認為對於口述歷史訪談中的受訪對象之個人領域

相關的議題，包括情感及各類糾紛，除非受訪對象願意主動提及，否則盡量不要

提出侵犯他人的私人領域之問題。由此可知，在訪談過程中，除非與議題相關否

則不應過度窺探他人的私領域，以避免造成隱私權之相關爭議。 

「就是說盡量不侵犯私人的領域，盡量有關於私人的部分，比如說同樣一個

案件，同樣一個行動，因為政治都牽涉到集體行動的問題。每個人都有參與

到每個人面向、位置或是他的角度都不一樣。必然會有解釋上的問題，或者

說甚至在公領域運作的過程中會發生私領域的一些糾紛，包括情感上，甚至

比如說更深入的話，包括那個，比如說涉及到那個感情跟⋯⋯一般的那種打

架，甚至還有財務上的糾紛，這個我們基本上都不會觸及，除非對方願意談。」

（I：224－230） 

3. 訪談過程中適度提醒 

若在口述歷史訪談工作中發生受訪對象講述的內容可能涉及自身或他人的

個人隱私時，受訪者會善盡提醒的責任，並詢問對方可能存有疑慮，是否要揭露

等，避免處理不當時可能衍生出的損害第三方權益的議題。 

「雖然其實這當作故事的話是蠻好的，但是我們不會因為我們覺得這故事好，

就不去提醒他。我們會從一個因為他的受訪已經涉及到他身邊的親人或親友，

那我們就會提醒他就是關於這一塊是不是要揭露，還是說我們不去談。」（J：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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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倫理議題的事後處理與解決之道 

於整稿及最後出版時，因應口述歷史倫理問題的經驗中，口述歷史工作者可

能會採取匿名與刪除、於主題價值評估、反覆確認、確認法律規範及事後彌補等

方式處理，以避免所述內容有所爭議，以下將分項敘述： 

1. 匿名與刪除以規避倫理困境 

在訪談後將訪談所得資料呈現時，為因應口述歷史的倫理議題，受訪者們提

出，會針對爭議內容判斷是否與主題相關，並選擇匿名或刪除處理，且提到針對

可能攻擊第三方的部分雖允以匿名，但受訪對象非必要不會予以匿名，以下將分

項說明： 

（1）針對有爭議且非研究重點的訪談內容刪除處理 

多位受訪者指出，在因應口述歷史工作中，訪談結束後若是察覺所記內容存

在爭議時，Ｃ受訪者提到以過往檔案中是否有紀錄之具體證據為判斷依據，缺乏

證據則予以刪除。同時，另一位Ｂ受訪者則會以其內容於整體中的價值判斷，若

非研究重點時，即刪除避免相關爭議。 

「他要是質疑或者說他說不要，這個不要引出來，就請他把那一段劃掉，我

們就給它刪掉。」（A：261－262） 

「有點像是迴避掉，下面我們這個迴避是指說最後那個新聞就不要寫出來，

就是這樣而已，就只是單就那個事件不是重點，所以就忽略，不是我的研究

的重點我就不要寫。」（B：65－67） 

「但是他那個主觀的價值判斷，如果牽涉到第三人，包括隱私權的時候，我

們可能都要特別注意，⋯⋯我自己在從事口述歷史原則，除非有具體的證據，

不然這一句話只要牽涉到第三者毀謗，我們就不錄。我們會錄音，逐字稿也

都有，但是最後再整稿。因為口述歷史會經過這樣的幾個階段，最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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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稿子，這句話就不會進去，因為沒有證據。除非現在有證據，因為政治

檔案條例通過，也許我在哪個檔案裡頭發現因為他確實是當時的告密者（廖

北仔），他有在打報告，那我就可以寫上去，甚至還可以加個註腳。」（C：

151－158） 

「然後我們在實際整稿的時候，譬如說比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他批評那些第三

者，那我們就會整稿的時候，就會加以處理，有時候講得太超過了，我們自

己就會斟酌，甚至最極端的情況可能就是整段刪掉。」（E：203－206） 

「因為我們有經驗之後只要髒痞人物的涉及到別人的名譽，我們都會盡量把

這個，考慮刪除，那只可能保留一些比較重要跟研究或者是跟歷史有關的重

要的議題。」（F：193－195） 

「只是通常這種涉及第三人的權益內容，我只要不是跟主題太相關，然後不

是那麼刻意的講的話，我們都會盡量把它刪掉。」（L：93－94） 

（2）針對攻擊特定人物的內容匿名處理之觀點 

多位受訪者認為，若是有涉及攻擊他人等行為時，將使用匿名或去識別化的

方式處理，以避免攻擊特定人物，衍生出侵犯第三方權益的倫理困境。然而Ｆ受

訪者則認為不可一概而論，應以單一案件判斷，人名具有重要價值時仍應具名。 

「碰過是整完稿受訪者也把關，他甚至要把整段都刪掉。可是那一段是很重

要的史料。所以後來就是把有一些人的名字隱去了。」（C：459－461） 

「就比如說我常常會遇到人說，某某人就是貪汙，我們不可能把那個內容換

掉或直接寫出來，不然被指涉的第三方會不會就會來告我們。所以，通常來

說，我們是用這種方式，或者是匿名化處理，比如我聽說某某人貪汙這種就

是，就是我文字直接寫某某人，所以其實就刻意去回避這些問題。」（L：9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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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理論上來說應該是要跟我覺得還是以口述者為主。那口述者願意維持

他的觀點的話，然後我們就還是可以站得住腳。⋯⋯所以就是如果遇到，如

果可能會遇到，就是匿名化處理或是說去識別化。現在很流行這個去識別化，

然後就不要看起來像是攻擊特定人。」（L：106－114） 

「那你要去講這個事實的時候，確實也不一定要舉例。我覺得要Case by Case，

就是在它真的需要有具體例子的時候，那麼我們應該保留，那要不要匿名呢？

我還是會看這個到底會不會傷害到人家。如果我們判斷覺得應該還好，那我

覺得確實不應該匿名，因為你匿名的話，你就沒辦法展現那個真實的歷史的

過程。但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部分判斷是有時候根本不需要那個名字，只要

講一個大概的經過就夠了。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每一個事例來決定，我基

本上是覺得，如果真的很重要，而且他人物、人名在裡面是很重要的時候，

那你應該具名。」（F：347－354） 

（3）受訪者非特殊情況不得匿名 

在事後因應口述歷史困境的過程中，雖會以匿名方式呈現爭議的內容。但是

針對受訪對象，臺灣口述歷史學界一般不接受匿名受訪，僅特殊情況予以匿名，

且根據 C受訪者所述可知，雖然針對安康招待所之口述歷史計畫予以匿名，但也

需確認受訪對象所述為真。 

「因為口述歷史都要具名，基本上需要具名。我們目前口述歷史不具名的很

少，既然你要接受口述訪談就是要具名，我們才那個歷史背景才完整。我們

跟一般所謂的田野調查或者質性研究他用 ABC 做代號做法不一樣，我們就

是要具體的名字，你的出生年。因為你出生年，什麼時候，父母叫什麼名字，

我們家事也要談，所以基本上是具名的。」（C：278－282） 

「我目前只接受過一次匿名我去審查，我們後來決定接受，就是調查局有個

安康招待所當時關押很多政治犯，曾經在那裡頭工作的一個調查局人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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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接受訪問可是他不願意具名。但因為安康實在太神秘，神秘到我們都不

知道，我們需要有人幫我們把安康重建，那這個人沒有把他名字講出來，但

是他講的內容，確實他在安康招待所服務過。⋯⋯那個敘述的內容有助於我們

去了解。所以那時候我們後來就決定這一位讓他匿名，因為他本身是調查局

人員退休下來。⋯⋯所以後來我們才同意。」（C：304－312） 

2. 對於主題價值評估無關者不主動詢問也不予紀錄 

在受訪者過往的工作經驗當中，負責的主題主要與戰後政治運動及體制轉換

等公領域中的議題相關。故對受訪對象若談及私領域的議題，不會主動詢問，若

是對方主動提及，會評估其價值，是否有助於口述歷史工作，若無關則不予紀錄。 

「因為你看我的主題就是跟戰後臺灣政治運動或是體制轉換的活動，所以這

是公領域，他曾參與或親自做的，或是他在跟別人共同合作的過程當中發生

的事情。那有關私人領域的部分，譬如說他跟誰有什麼樣的恩怨，除非他主

動講，這個也對我們澄清歷史的事實有幫助，我才會記錄下來。不然我基本

上不會主動問。」（I：88－93） 

3. 資料選取時反覆確認以避免偏頗 

由於口述歷史工作通過訪談所取得的資料僅為實際取得之一小部分，故在史

料選取過程中，為避免偏頗與誤差的問題，將會反覆向受訪對象或專業人員確認。

由此可知，為確保史料的精確性及其價值，反覆確認也是在整稿過程中必要的工

作。 

「我們當時有做一個紀錄片，然後這個紀錄片，因為有 50 分鐘，就等於說

體量算是相當大的，它大概是從 10倍到 20倍的時間資料擷取出來成為的紀

錄片。⋯⋯所以選取資料，這部分就變得要非常的謹慎。那我們是不斷的跟這

邊的團隊，甚至會請來就是過往的歷屆的主任等等，就是再做一個研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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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些資料的選取會不會有所偏頗或是誤差。」（G：167－173） 

「著作權我們事先都是有處理過，就跟你所做的一樣。我們都會有個同意書，

然後爭取過同意，並且在影片完成之後也幾乎盡可能請到所有的受訪者一起

來觀看影片，確認所有的受訪者都能夠認同他們被選取的部分，並沒有扭曲

他們原本受訪時的意思。」（G：188－191） 

4. 確認法規規範以明確其定義 

而在整稿過程中若遇可能存在法律爭議之內容，受訪者表示會先行查閱相關

法規定義，或詢問法律專業人士，以明確其規範並避免造成後續的法律爭議。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法律，首先查法律上的定義。⋯⋯比如剛才提到的涉及第

三方，我們會查毀謗的法律定義，以及相關的判決或資訊。⋯⋯另外，就是我

們實務上也常遇到著作權問題，比如這個著作權到底歸誰？所以，了解著作

權法也很重要。另外，當然就自己查相關法律書籍或資料，其實有時候還是

似懂非懂。所以，有時候還是會需要請教法律專家或法務，需要去和專業人

士討論。」（E：191－197） 

5. 產生倫理困境後以積極態度協商彌補方式 

通過受訪者可知，當爭議以造成時，他們會積極面對，並為此作出補救措施，

然而後續的彌補方式根據個案略有不同，如Ｄ受訪者提到他曾聽聞其他口述歷史

工作者在工作中損害第三方權益，而為此他之後便去補訪當事人；Ｆ受訪者則提

到，他對爭議的處理方式是致歉及勘誤。由此可知，當爭議發生後，口述歷史工

作者們大多會採積極且誠懇的態度，盡可能提出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以彌補其受損

的權益。 

「就像你知道的那樣，他就再去補訪另外一方。或者是他就真的被告，就只

好上法庭，就是他只能夠去主張說我沒有意思要傷害任何一方。」（D：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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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那我剛剛就說，我們其實遇到了最主要的麻燈債的問題當家屬出來抗議的

時候，我們其實就當然我們也很幸運，因為那個來抗議的剛好他本身他們也

是臺灣史的類似文史工作者，⋯⋯後來就直接來找我們。那當然面對這樣的事

情就我來講就是事實與否，確定是事實之後，我們沒有什麼好說的，當然要

立刻致歉，然後，就按照家屬的要求來處理。⋯⋯他們後來就同意要求我們，

只是把那個錯誤部分拿掉，之後回收那些書，然後還是一樣可以發行重新出

版。」（F：320－330） 

二、 預防與規避倫理議題之見解 

（一）刻意預防或規避倫理議題可能使受訪對象無法暢所欲言 

部分受訪者認為無需刻意做預防，認為應調節口述歷史訪談的氛圍，營造良

好氣氛使訪談對象暢所欲言。Ｄ受訪者提到他認為無需採用引導性發言及或是與

受訪對象爭論對錯，Ｆ受訪者則認為與規避倫理議題相比，評估訪談問題是否有

益於口述歷史工作反而更為重要。由此可知，部分學者認為預防或規避倫理議題

不及讓受訪對象暢所欲言重要，營造良好的訪談氛圍更為重要。 

「基本上，我們在這樣的氣氛下願意讓他講，他講什麼，我們就照錄，照記。

真的會碰到倫理問題的時候，可能我們在整稿就會發現他哪一段可能有疑慮。

所以我不會在訪談的時候先去做預防，我個人會讓那個訪談氣氛是很融洽。

他可以暢所欲言，但是在整稿的時候我就會把關。」（C：455－458） 

「我自己還是會這麼認為，就是說我希望能夠讓受訪者講出他認為的真實的

東西，這是我的最大的原則，所以我不喜歡引導性的說法，我也不覺得說我

必須要去跟他爭論對錯。我覺得我最多會做的事情，就是他重複講了兩三次

以後我會趕快再換到下一個題目這樣而已。」（D：2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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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還不一定是在考慮是規避倫理的問題，我在想的是，我問這樣的問

題有沒有益於我們對歷史的了解？有沒有益於對大歷史或者是即使是地方

的歷史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我根本不會去問那個問題。⋯⋯所以我覺得重要

的還是在我不是要去規避什麼倫理的問題，而是我要去問的是那些有價值

的。」（F：388－393） 

（二）應採取適宜的預防方式以避免倫理爭議 

另外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訪談前後，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可有效避免口

述歷史工作中可預期的倫理困境。比如在訪談前可採溝通、同意書及事前研究等

方法避免爭議，而在訪談後可採取互相檢視及謹慎剪輯的方式預防產生倫理困境。 

1. 訪談前的預防舉措 

口述歷史工作開始前，針對倫理議題可採取的預防方式，包括不斷和受訪對

象溝通，以協助建立信任感並暢所欲言；相關同意書的準備與簽署，以避免著作

權等倫理爭議；可採取事前研究，以提升對受訪對象及研究之瞭解，以下將分項

說明： 

（1）不斷溝通說明有助於建立信任感 

在訪談前的階段，受訪者認為可以通過「溝通」的方式來規避倫理議題，藉

由溝通可以完整向受訪對象說明口述歷史工作的內容，包括研究目的、錄音與否、

是否會傷及第三方，以及取得的訪談資料如何應用等。更有受訪者提到此舉亦可

以協助與受訪對象建立信任關係，甚至協助其安心的暢所欲言，有助於口述歷史

工作推進。再結合前述中所言，建立信任關係可有助於提升史料的真實性，故由

此可知，可通過溝通的方式預防口述歷史之倫理困境。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我們希望對這個事情能夠保存所有不同看法的資料，

所以也都會去進行訪談。那麼這個過程中，其實受訪者有的時候自己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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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忌，他會覺得是不是這個說法有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反倒是我們需要就

是很認真的去跟受訪者溝通，說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對於損害第三方

權益或是真偽疑慮是我們會比較關心的議題，主要是因為訪談的主題年代久

遠那麼涉入的關係方也比較複雜。所以我們會特別的留意，也會盡量的去跟

受訪者溝通，做過多的預設而影響到他在訪談時的說法，反而是希望他能夠

盡可能的就幫這個事件留存資料的觀點，能夠暢所欲言。這個是我們會去盡

可能用溝通的方式避免這方面的困擾。」（G：152－163） 

「其實從我剛剛的訪談其實就可以歸納出幾點，一個是說我們會表明我們的

態度，我們就這個主題是這樣的，所以為了要跟受訪者確認這樣的主題，我

們一定會先把訪問的題綱先傳給對方，⋯⋯當對方同意訪問的時候就要進一步

說明什麼是訪問，什麼主題，做什麼設定，然後甚至將來要怎麼應用，怎麼

去發表，資料將來會怎麼會放在哪裡，都會說明。這很重要，我想這是最基

礎的工作流程的問題，讓對方知道這也是取得信任的很重要的環節。」（I：

259－266） 

「在實際操作中，我們會非常注意這些問題。事前我們會告知受訪者本次口

述歷史的目的及其用途，包括節集成冊、實體出版、電子出版、對外投稿及

展覽等。我們會詳細說明這些用途，讓受訪者充分了解我們的計劃。」（J：

48－51） 

（2）準備與簽署相關同意書可避免著作權爭議 

受訪者提到通過相關同意書的準備與簽署，便有可預防口述歷史工作中常見

的倫理困境，如著作權歸屬之困境。其中Ｊ受訪者更是提到，如果受訪者較為年

長時，也可以請家屬協助確認，以避免爭議。 

「預防的部分，我覺得就是會先像比如說著作權，那個倫理著作權的問題，

就是像你一樣準備那個表格。最好是看是要用公版的表格，還是自己想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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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那這個就是著作權的部分。」（B：70－72） 

「這個應該說一開始你的準備工作就要做好，比如說契約書一定事先要先簽

好。不要你到時候錄了音，然後他到時候反悔也不認帳，其實還蠻恐怖的。

再來就算你出版前的相關工作，一定要給他看過，他一定要對稿件有確認過

再出版，如果沒有確認過的話，也是一樣會有一些法律上的爭議。就是事前

準備要做好，然後書面的東西也要留好。」（L：134－139） 

「最後，我們會要求受訪者簽署同意書，以確認他們知情並同意我們的安排。

⋯⋯如果受訪者年紀較大，例如那些早期委員多數已超過 75歲，我們還會請

家屬一同確認。因此在公開前，我們會再三確認受訪者的同意。」（J：51－

55） 

（3）提前進行事前研究可確保史料價值 

受訪者認為通過事前研究一來可以對受訪對象有一定的了解，二來可以明確

口述訪談之方向，避免口述歷史訪談過程中詢問不當的問題，也就可以避免倫理

議題。由此可知，通過事前研究可提升進行訪談的精準度，便可以提升口述歷史

的史料價值，並規避倫理問題。 

「然後，那再來就是在訪談別人之前，你最好是對那個受訪者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這樣就可以自己決定說你要訪問哪些重點。因為當然這個重點是扣合

著，比如說我今天要做家族史的訪談，我當然想出的問題就是跟家族史有關。

⋯⋯你事先做好研究事先準備應該是可以避掉倫理問題。」（B：72－77） 

2. 訪談後的預防工作 

口述歷史訪談後針對倫理議題可採取的方式，包括互相檢視整稿後的史料，

以避免謬誤；以及針對影像的口述歷史資料，則保持謹慎剪輯的自我要求，皆可

避免產生可預期之倫理議題，以下將分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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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相檢視可避免謬誤 

可通過口述歷史或其他歷史工作者間的互相檢視避免內容之謬誤，以此降低

謬誤的發生率。由此可知，通過彼此件事的方法，亦可有助於規避口述歷史倫理

議題中的真實性之困境，避免產生真偽疑慮。 

「你可以請高手幫你看一下，你知道就是社會上存在的一些我們的朋友，因

為他們讀歷史讀得很好。請他們看一下，他一定給你抓住很多問題，那文字、

人物錯誤就可以避免？如果他都抓不出來，別人他也很難抓，通常會有這樣

子的一種情況。」（A：132－135） 

（2）口述歷史的影像資料應謹慎剪輯可避免扭曲 

由於受訪者的口述歷史工作中與以往不同，主要以影像的方式呈現口述歷史，

故提到在影像的口述歷史編輯時，應謹慎剪輯並不斷審視，以避免扭曲受訪對象

之原始語意。由此可知，謹慎剪輯的自我要求可有助於預防產生倫理困境。 

「那比較擔心的就是說他們會不會認為我們的剪輯是有偏頗，因為這個影像

的剪接說實在的就是以現在的技術來說，要去做一些影像處理完全扭曲受訪

者的原意，技術手段並不難。⋯⋯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就必須要特別謹慎的跟受

訪者溝通，然後也要跟背後的整個研究團隊不斷的去審視我們的東西。」（G：

200－205） 

三、 倫理議題對口述歷史成果之影響 

（一）倫理議題對其口述歷史成果未造成影響 

其中有兩位受訪者認為，就其個人的口述歷史工作主題，遭遇倫理議題的機

率較低，或者有其餘的方法可處理，故口述歷史的倫理困境對其成果發表幾乎不

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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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還好，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留下慈濟發展的歷史，然後留下志工的

典範、故事，那某些內容不願意談，不願意觸及，其實是不會影響。我們可

以從另外一個面向來處理，它並不會說對我們造成太大的影響。」（J：324－

327） 

「因為如果倫理困境比較少的話，那對於研究，或者是所謂的這些 CD、書

籍的發表就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影響。」（K：287－288） 

（二）倫理議題對其口述歷史成果有不同程度之影響 

倫理議題對於口述歷史成果具有一定的影響，從成果呈現方式需調整，或者

可能無法呈現某段內容，甚至對於發表的時間及能否出版皆有影響，以下將分項

說明： 

1. 文字描述時改以較隱晦的方式表達 

當與受訪對象產生認知差異，且須將該內容加以陳述時，在行文的時候可能

就需要改變陳述的方式，以較為隱晦的方式描述。由此可知，在最後的口述歷史

成果呈現時，可能會因為倫理問題，需要調整口述歷史工作者的陳述方式。 

「就變成可能最後成果行文的部分，可能一方面是比較隱晦，然後一方面是

自己再寫會覺得比較難比較難去描述。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那個個人族群看法

的那個問題，就是他自己的認同不是那樣，可是我還是要把它寫出來。那可

能就是在行文的時候，可能就強調從史料上的發現，變成不是強調他，是強

調史料上的發現。」（B：81－85） 

2. 口述歷史成果呈現顯得有所缺漏 

一位受訪者提到，口述歷史工作之成果有時顯得不夠完整，正是因為口述歷

史工作者欲避免倫理困境，故可知，口述歷史可能為避免發表後產生爭議，選擇

刪減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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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是用研究者的角度，當然會就對於一些，口述歷史工作者，他

完成的稿子為什麼這邊缺了，那邊少了？那這個可能就是他對於倫理問題，

他在做一點規範或者不要讓他出問題的稿子。」（C：476－478） 

3. 口述歷史工作成果延誤與無法發表 

倫理問題對於口述歷史成果發表最大的影響便是延誤及無法出版，其中原因

如：I 受訪者所說的因存在倫理疑慮故需多次協調，故延長作業流程；D 受訪者

提到的受訪對象希望待其過世後再行發表，而這點如受訪者所說，可能演變為 F

受訪者提到的，過世後須取得著作權之繼承人簽署授權書，故一來可能造成成果

延長發表時間，二來更可能導致口述歷史成果直接無法發表。 

「有，研究的部分，就是說像我自己，除了說替受訪者編寫稿子之後要發表

之外，有時候我是主訪有時候，我是共同的訪問的集體著作那這個部分就是

說就是說不是只有跟受訪者，還有跟我的整個團隊一起討論，到底這些東西

要怎麼呈現？這個人罵他怎麼樣，可是他又說沒有這樣的問題，呈現的話至

少有一方會有意見，這個部分就是要經過很多次的協調。」（I：313－318）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最害怕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你跟受訪者已經訪完了，然

後他跟你講了很多，到最後他跟你講說，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等到死後才可

以發佈。然後他後面還會有一個後續，因為通常要求等死後再發布的，他不

會願意簽授權書。⋯⋯所以等到他過世的時候，我們去找了其中一個兒子他

說好，我願意，而只要其中一個說我不願意，你還是不用發布。」（D：234

－240） 

「你剛開始，他同意了訪談對不對，但是後面還有一個出版同意書。那出版

同意書要簽是要等到他看過文稿才能簽，問題是我們文稿弄出來了，哪知道

他就過世了。那過世之後，其實像我遇到的那些，他們過世了，其實他們也

願意簽出版，可是偏偏也會遇到這樣的 case是他的家族或是他太太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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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4－248） 

「其實在實務上蠻常見的，就是我相信大概對每個資深的口述歷史工作者都

有遇過，訪談做了也審稿了，最後卻無法發表的情況。那都是有，其實是高

或低的問題，就是各式各樣的因素，然後最後無法發表。」（E：259－261） 

第四節 倫理審查制度之觀點及經驗分析 

一、 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之經驗 

（一）皆未申請過針對口述歷史研究之倫理審查制度 

全數受訪者皆表示，在其過往的口述歷史工作經驗中未曾針對口述歷史申請

過倫理審查。而其中原因包括 F和 L受訪者則認為由於他們開始做口述歷史的時

間較早，擁有較為豐富的經驗。另外 E和 L 受訪者提到在學界也較少聽說有人申

請口述歷史之倫理審查。 

「那時候是沒有申請倫理審查，可是這個我知道如果你是學校老師的話，然

後是計畫主持人，他們要去簽一個三合一的表單。⋯⋯可是一般的計畫我不

確定他們是不是符合某個標準的話，就不用過那個審查。但是他們還是要簽

一個，可能比較是歸咎於主持人本身跟著作權有關的東西，這樣就是說他跟

全部的倫理大概沒有關係，可是跟著作權比較有關係。⋯⋯但是針對口述歷

史好像沒有，如果你是要做口述歷史的計畫，好像可以不用申請這個倫理審

查。」（B：96－106） 

「目前沒有申請倫理審查，然後就我所知，好像也很少聽過同行有在做倫理

審查。」（E：266－267） 

「那個倫理審查到目前為止，我是都沒有申請。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倫理審

查制度是後來出現的嘛。那講難聽，我們還是比較早期在做口述歷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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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自己都是審查委員，那這個我們已經是經驗非常豐富了。但是比

較重要的是，我認為我所做的議題不太需要做這種審查。」（F：420－424） 

「我說過，我開始做口述訪談的時候，其實臺灣的口述訪談做的並不長久，

最早就是從中研院近史所開始做。那時候之所以會這麼做，來自於說我們的

資料是封閉的，檔案沒有開放，也沒有檔案法的規範。⋯⋯那時候做的口述

訪談基本上沒有太多規範，⋯⋯我們做很多設想，那時候的口訪基本上就是

很多靈活操作的部分。但至於有什麼倫理問題應該注意，其實沒有想到那麼

多。」（I：370－400） 

「其實應該是從來沒有申請過，因為歷史系的我也很少聽說有做倫理審查，

事前或是甚至事後也可能也比較少。」（L：175－176） 

（二）部分機構設有出版前的審查制度可協助提醒部分倫理爭議 

有部分受訪者提到，部分機構可能有設有相關的委員會，或是委託計畫時會

要求其進行口述歷史的審查。此審查計劃非倫理審查，而是出版前之審稿。但 C

受訪者也提到，在這類審查制度中，審查委員也會提出相應的提醒，以避免出版

後形成倫理爭議。 

「在最後我把所有的稿子整理齊了，那我就說我們受訪的人他希望出版，我

們自己覺得也做得不錯，那是不是可以出版？拿到我們口述歷史委員會，這

個委員會就會選出兩個老師，⋯⋯，那他們來幫忙審查，他會從他的觀點提

出這個地方要小心。」（A：341－345） 

「我不會另外做所謂的倫理審查，但是我們有時候會請這方面的學者專家幫

我們看。如果說這個機關有要求說你這個稿子送給我們之前，要先請兩個專

家幫忙看，都會請。⋯⋯我自己會做那些把關，他還會再幫忙看一次把關就

看有沒有疏漏。也許這樣的把關是倫理的問題，也許把關相關背景是不是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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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有誤的問題。⋯⋯然後有疑慮會拉出來，請他們可能這邊是不是要補充或

者這個部分是要跟受訪者再做一次的確認。⋯⋯但是我會做這些專家顧問類

似這樣的機制。口述歷史可以不要去違反到相關的倫理問題，或者讓自己產

生困擾的問題。」（C：516－531） 

「就是嚴謹的口述歷史公開或出版，我們還是希望會有個審查，就是專家看

過。然後當然專家看口述歷史的審查，基本上是對於它內容的真實性審查，

所以專家會去調一些歷史上的錯誤、改錯字。但是比較少，當然我覺得如果

審查員看到還是會提醒，或者要求修改關於這種涉及第三方爭議。」（E：300

－304） 

二、 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之見解 

（一）事前倫理審查制度的存在一定的困難 

有兩位受訪者提到，倫理審查制度存在一定的困難，比如 B受訪者提及增加

倫理審查制度，可能會比較耗時，相對來說也會增加研究所需的時間。而 L受訪

者則點出，若需建立事前的倫理想查制度應充分考量其可行性，以及由誰來建立

和如何進行的問題。 

「我想到的缺點大概就是比較耗時。」（B：163） 

「事前審的話，基本上比較難做到，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計畫的發起

並不一定全部是國科會或是說是特定的研究機構，那機構內部本身沒有建立

這樣的制度的話，他就不可能去進行做審查制度。⋯⋯那這是第一個是可行

性的部分，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會覺得說它的程序是怎麼樣，到底是哪個機

構要負責也是一個問題，到底是每個機構都要建立自己的審查制度嗎？還是

說是要統一有一個？」（L：200－216） 

（二）倫理省查制度應考量到與現有技術之適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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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中，「適配性」也是相當重要的議題。G 受訪者提及

由於其過往研究經驗中感受到倫理審查制度可能不適用於他的研究，故認為審查

制度是否能有效提供幫助及有效規範，皆應考慮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是否得以

是用多元的研究主題及型態。 

「我會覺得就是不管是我們在學生時期到中國大陸去做田野訪談，或者是這

次去針對國研中心的歷史所做的一些影像記錄跟訪談，我們都會感覺到跟一

般口述歷史的倫理審查制度它的適配性，就是說你所做的是一個跟既有的規

範不完全能夠搭配的一個情況。⋯⋯對於這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審查它的

適配性，是不是能夠適用於所有的情況，還是它現在仍然是對一般主流的研

究形式去做規範。那在這些不屬於這樣子的形式，或是不在它所設想的情境

之下，這個審查倫理是不是還能夠有效的規範，或者是幫助研究者順利的進

行他的口述歷史研究。」（G：276－287） 

三、 制定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之建議 

（一）認為無需建立口述歷史之倫理審查制度 

有關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的建立，部分受訪者認為無需刻意建立針對口述

歷史之倫理審查制度。但受訪者仍建議，可通過建立學界間明確的共識；落實素

養教育，將口述歷史工作的專業素養納入教育中；建立自我審查機制，以自我要

求為主即可，以下分項說明： 

1. 在口述歷史學界建立明確的共識即可 

相比於建立一個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受訪者認為通過學會或學者們的討

論形成共識更顯重要，如此一來可使口述歷史學界擁有較為統一的倫理意識，二

來也有利於日後不慎因口述歷史陷入訴訟爭議的工作者，可為其提供實質幫助。 

「我想要講的點就是，期待口述歷史學界可以討論出對於這個倫理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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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透過口述歷史學或者怎樣的組織，然後口述歷史學會大家一起來

認真討論這些事情，形成學界的共識。在倫理上應該需要注意哪些問題？發

生爭議的時候，口述歷史工作者責任在哪裡？是不是善盡查證義務？像之前

提到的洩密問題，過去比較少討論。如果當口述歷史學界對這些事情形成共

識，甚至是書面化文件，當有個案因為這樣進入法院訴訟，我覺得法官也比

較容易理解我們學界的共識和職業倫理是什麼，這樣會比較有幫助。」（E：

383－391） 

2. 將口述歷史工作所需之專業素養融入教育中 

受訪者主張比起建立口述歷史的倫理審查制度的硬性規範，更應該建立個人

專業素養。他認為以專業素養培養出的研究者，較能保護受訪對象的權益，故而

也較不易出現倫理議題。 

「我其實不喜歡用審查制度去限制，我常常覺得重點在教育。就是說我們在

做一個學者的養成的時候，尤其今天我們都是人文學科，我覺得那種人的基

本素養才最重要。⋯⋯所以我覺得與其要建立這種審查制度，還不如在教育

的時候，先讓所有即將成為研究者的人對於這種議題，基本人的這種對待要

有一個很深刻的認識。就是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傷害別人。我覺得

這個東西必須先建立在每一個可能會成為研究者的心裡。然後這把尺在他心

裡建立，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去傷害到別人，也不會去跨過倫理問題，這個

邊界，我覺得這樣會比我們想了很多的制度更好。」（D：357－367） 

3. 於研究中本就應該保持相關的素養並自我限制與自我審查 

相較於明確的設立口述歷史之倫理審查制度，多位受訪者認為口述歷史工作

者的自我限制與自我審查更為重要，口述歷史工作者自身建立一個自我審查機制

可能更為重要。其原因包括 C受訪者提到的外部審查也有洩漏具有倫理疑慮內容

之機率，以及口述歷史可能會因審查制度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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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口述歷史工作者本身就要有這樣的機制，而不是透過外部審查。我

講白一點，外部審查的資料已經流出去了。如果其中牽涉到第三人，涉及誹

謗，怎麼辦？如果碰到的審查委員是一個大嘴巴，馬上就講出去，你怎麼辦？

因為稿子要透過審查，本來我們的稿子就會被審查。⋯⋯那我覺得這不需要，

會把口述歷史限制住。更應該的是，所有口述歷史工作者要建立自我審查制

度，比如你剛剛提的幾個關鍵問題，如隱私權、真實性等，不要碰到。」（C：

572－589） 

「即使當事者已經講了這個內容，我們可能都不敢放出來，因為有之前的案

例也會擔心，有資料和證據我們才會敢一起放上去。所以口述歷史，我個人

會覺得不需要事先申請倫理審查。但是他應該要透過一定的機制讓你這個訪

談紀錄稿是趨近真實，然後不會有錯誤，也不會造成第三者的困擾，應該要

有這樣的機制把關口述歷史。⋯⋯即使受訪者很勇敢講很多，像大砲型的受

訪者，但你在做訪談時反而要謹慎，同時必須養成這樣的機制。而事先申請

審查，我覺得可能會限制訪談留下資料的廣度會有點可惜，像哪些議題不能

深入，不能談，在訪談時讓他談，但在整稿時要有一個機制。從事口述訪談

的工作者要有這樣的認知，不要見獵心喜。」（C：544－562） 

「那對我來講，我覺得這樣的審查制度也許沒有特別必要。因為你本身就是

一個自我評判，如果身為一個研究者，你應該自己本身就有一個學術的良心

跟學術的認知。不管有沒有這個審查制度，應該都會有自己的評判標準，就

是我不應該為了自己的研究去傷害別人；我應該尊重這個人。我覺得不是因

為這個制度存在，所以研究者才需要去遵守這個制度，而是他身為一個研究

者，他就必須要有一個學術良心存在。」（D：310－315） 

（二）可建立相關機制輔助預防產生倫理議題 

多數受訪者認為無需針對口述歷史工作設立倫理審查制度，然而其中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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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可針對特殊情況提供審查制度的管道，如進行原住民族研究時，或研

究經驗不足之研究者。此外，雖然受訪者們基本認為無需建立倫理審查制度，但

是受訪者們仍建議可設立相關的機制，以達預防產生倫理爭議之目的，如參考學

術期刊的審查或學術倫理委員會的認證機制，同時確保機制可順應時代變遷，保

持其適用性，以下分項說明： 

1. 建立非強制性僅針對特殊族群之研究及部分研究者的倫理審查制度 

在建議可建立相關的倫理審查制度之受訪者認為，如果需建立相關的口述歷

史倫理審查制度，未必需要針對所有研究者，僅針對有此需求的研究或研究者即

可，如針對原住民之研究，或是經驗不足之研究者，可以此提供協助。 

（1）特殊族群如原住民之研究應申請倫理審查 

由於原住民族相關之口述歷史工作可能涉及其部落文化資產，以及原住民族

研究之特殊性，如研究部落文化時，研究的代表性較難以被認可。受訪者認為口

述歷史之倫理審查制度也許有助於解決此問題，提升其可信度，故可建立針對原

住民族之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 

「我在想如果針對原住民族研究，是不是現在就要做倫理審查了？因為我現

在能想到的是，通常原住民族他們的一些口述歷史好像會跟部落文化資產有

關嗎？他們好像會需要，而且因為之前我做另一個計畫的時候，我發現原住

民族的老師，他們在互相討論的時候，他們每個人掌握的知識都很不一樣，

就是他們每個人對這件事情的觀點會差異蠻大的。比如說他們講一個手紋的

故事，然後他們就會說每個家族的手紋都不一樣，然後他們好像又不太想要

被誰代表發言，意思是說有好幾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沒有辦法覺得對方是

對的或具代表，但是整個這個審查倫理，我覺得可以用。」（B：118－126） 

（2）口述歷史工作經驗不足者應申請倫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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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考量到新進研究者或對於口述歷史研究之經驗不足的研究者在規劃上

可能會有所疏漏，故受訪者認為此類研究者應進行口述歷史之倫理審查，主要為

協助該研究者完善他的整體研究。 

「另外一個就是沒有口述歷史研究經驗的工作者，應該去做倫理審查。因為

有時候他們提出來的問題可能是有點不到位，甚至他們有時候有很多沒有想，

沒有考慮。」（F：581－583） 

2. 建立與學術期刊相似的審查機制 

受訪者認為，可以通過類似於學術期刊的審查制度，於出版前進行稿件審查，

通過非機構人員進行客觀的審查評估。而在這個審查的過程中，同時檢視口述歷

史的倫理議題。 

「我會覺得事後審，然後仿照學術期刊的方式審查或許是可以做一個考量，

就比如說書的出版或是口述的歷史發表之前，先有一個非機構內部的一個專

家學者，他先來稍微審查一下稿件的內容，或者說是倫理的問題。是我覺得

可以做得到的一個範圍，但是我也不保證說這個實用性就會很大。」（L：283

－287） 

3. 建立口述歷史工作前先觀看影片達成認證的機制 

受訪者建議可借鑑學術倫理委員會的模式，讓研究者需定期觀看倫理相關的

宣導影片，並達成一定時數後審查認證的方式，以確保研究者保有所需的素養。 

「現在不是很多都流行，在線上先看影片。這樣就等於說，不強迫你審查，

你申請這個審查是可以強迫。你看影片或是像現在不是有一個東西，一定要

看影片不能抄襲，我覺得也許可以考慮就是一定要看這個影片這樣。就比如

說你申請口述歷史研究，那你就要去看這個影片，每三年都要看幾個小時這

樣線上課程，然後審查。」（B：12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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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查制度應保持靈活性可與時俱進 

由於受訪者所進行的口述歷史工作是以影像資料的形式呈現，故他提到未來

口述歷史可能會有更多元化的媒體呈現方式。更建議應因應時代的變遷隨之進行

調整，已建立更適用的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 

「如果你已經找到了一些影像的記錄，那要怎麼樣能夠很符合當下的審查制

度，很符合當下對於口述歷史的要求，怎麼把這種多型式的素材用到你的研

究中。我覺得這個可能都未來這個制度可以去思考的，這並不是一個錯誤，

而是時代變化，那原本成文的規定可能會滯後於現實的變化。」（G：33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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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通過訪談的方式，探討臺灣本土的口述歷史研究發展情況，以了

解臺灣本土口述歷史可能存在的倫理問題及其因應之道。冀望能根據此分析與整

理，進而擬具口述歷史目前存在的倫理疑慮、因應之道及倫理審查制度之相關建

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論，以訪談之分析內容歸納整理得出本研究之

結果；第二節為建議，主要針對研究成果提出相關之建議；而第三節為後續研究

建議，乃對於本研究之成果，將提出未來可能研究方向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為研究方法，訪談十二位臺灣地區中進行口述歷史的

工作者，探討其對於口述歷史工作中的倫理議題相關之觀點與經驗。本節將針對

所得的訪談結果及相關文獻分析，綜合整理所得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 著作權議題因為已有較明確的規範，故爭議相對較少，而真實性議題則成

因較為多元，且與認知衝突議題較易混淆 

根據訪談所得之結果可知，在口述歷史中的重要議題探討中，有部分口述歷

史工作者認為著作權歸屬與保護是較為重要之議題。另一方面，亦有其他工作者

提到，目前著作權歸屬的議題大家已較為熟悉。然而透過訪談成果中口述歷史實

務工作過程裡較少遭遇此困境，故綜合二者可知，近年來臺灣地區的口述歷史研

究針對著作權之意識，以及規範應具有較為足夠的了解。此外，真實性的議題也

備受口述歷史工作者的重視，且成因較為多元，包含口述歷史的局限性，如記憶

的偏差；外部環境影響，如政治環境影響；內部因素，如「引導式」問答等。而

在實務經驗中有時真實性的議題也較易與認知衝突議題混淆，但二者略有差異，

且皆不一定存在刻意的扭曲、隱瞞與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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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階段的臺灣口述歷史工作中最常見的議題為損害第三方權益 

根據訪談結果可知，《溫哈熊訪談紀錄》引發損害第三方權益爭議一案乃臺

灣口述歷史學界的一個警鐘，自那時候學界便開始關注損害第三方權益的倫理議

題。而現階段本土的口述歷史實務工作中，最常見的倫理議題是侵害第三方權益

之，箇中緣由也變得較為複雜，不僅是以往常見之針對第三方的誹謗行為。現今

的侵害第三方權益還包含可能使第三方面臨法律究責疑慮，或者可能因受訪者家

庭因素，陷入財產繼承中的著作權的爭議等。 

三、 新興之肖像權及政治相關倫理問題亦不容忽視 

隨著口述歷史的發展，口述歷史的呈現方式也逐漸多元，除了如受訪者所提

到的臺灣本土口述歷史仍然多以文字的表現形式為主之外，也逐漸出現以影像作

為呈現方式的口述歷史。誠如受訪者所述，當文字作為口述歷史的主要呈現方式

時，著作權歸屬之議題顯得尤為重要，而且規範更是預防倫理議題的主要方法之

一。然而當口述歷史由文字轉化為影像呈現時，此類規範便顯得尤為不足，並不

足以完善的保護權利主體之權益與權利，故應同時考量受訪者的肖像權之保障議

題。 

政治相關的議題中，本研究中所發現的包含前往較為極權的國家進行研究時

的政治安全困境，以及涉及軍情和國家安全疑慮的洩密問題。透過訪談結果可知，

政治相關的議題亦會發生在口述歷史中，而這雖然較為少見，但也是口述歷史工

作者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應時刻保持警惕及對此議題的敏感度為佳。 

四、 倫理議題之因應方式及其預防措施略有不同，以溝通及建立信任感、相關

協議以及匿名與刪除等最常見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目前有關於口述歷史倫理議題的因應及預防方法略顯差

異。比如有些受訪者強調需將法律定義明確，以規避法律風險，有些則未特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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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有些受訪者認為無需做預防措施，應順應受訪對象的自由意志，避免干預等，

有些卻認為應有一定的預防口述歷史倫理議題之措施。然而雖然觀點上略顯差異，

但其中仍有較多受訪者提到的方式，值得參考。首先是在口述歷史訪談正式開始

前，應與受訪對象保持良好的溝通，以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並可藉此讓受訪對

象在未來訪談中願意談論更多相關的內容。第二個常見方法是在訪談前後簽署協

議，以確保受訪對象對自身的權利有充分的認知，以及對他擁有之著作權保護，

避免後續爭議。而第三個方法為在整稿時，針對可能存有倫理疑慮的內容以匿名

或刪除的方式，去除爭議性的內容。通過訪談成果可知，以上三點皆可作為本土

口述歷史工作的參考。然而與文獻探討的國外案例不同，臺灣目前的口述歷史應

用仍以文字為主，故研究中除了一位提到謹慎剪輯之外，尚未發現有較為新穎的

倫理議題因應方式。 

五、 多數認為無需針對口述歷史設立倫理審查制度，但可建立相關機制 

根據訪談結果，臺灣口述歷史的工作者雖然有少部分認為可以針對特定族群

或研究主題提供審查制度，有利於研究規劃及保障受訪者權益。然而現行文史機

構未進行倫理審查，但口述歷史工作者對此項意見的評論觀點為，並非必須採用

審查制度，亦可通過其他相關機制以達相似的效果，例如：可以模仿學術期刊的

審稿制度，以重複審視稿件的方式，避免發生行文上疏忽倫理議題的情況。而受

訪者所提到的相關機制中，提升口述歷史工作者素養的概念尤為重要。我們可以

通過將專業素養融入教育中，有助於培養與提升工作者的專業素養，而通過素養

的養成可有利於建構自我審查以及自我限制的機制與概念，從而達到與倫理審查

制度相似之降低倫理困境發生機率的效果。 

第二節 建議 

根據針對臺灣口述歷史工作者的訪談內容，將之加以分析整理後，綜合相關

之文獻探討，並針對國內的口述歷史的倫理困境及因應之道方面，於本節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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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如下： 

一、 建立擬定研究倫理規範內容建議 

目前在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的網站中，除了口述歷史實務手冊及臺灣口述歷史

的理論實務與案例兩則書目外，並未有公開的口述歷史相關規範。這將使欲進行

口述歷史工作者無法明確瞭解其應有的專業素養，以及口述歷史訪談之流程，進

而造成倫理爭議。因此建議參考國外案例，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討論並發布統一

的口述歷史訪談與倫理規範，內容可以基於原有的口述歷史實務手冊進行調整，

包含增加說明訪談者之職責、訪談各階段需留意之注意事項，以及可效仿英國口

述歷史學會提供相關法律說明、特殊族群訪談之建議、相關表格及協議範本等給

口述歷史工作者參考。 

二、 口述歷史工作者需要多主動留意新興的倫理議題議題，相關機構亦可協助

統整案例 

倫理困境是一個會根據時空背景而有所改變的議題，故工作者須不斷吸收新

的相關資訊，以預防產生倫理困境。而以訪談中數次提到的《溫哈熊先生訪談紀

錄》一案為例，受訪者曾提到因為當時有這個案例出現，口述歷史工作者們才知

道須謹惕口述歷史中「誹謗」的議題。由此可知，很多時候我們無法察覺研究中

存在倫理議題，往往需要有發生爭議時，方知曉有此疑慮，從而才會去構思如何

避免產生同樣的爭議。而這便體現出，取得相關資訊的重要性，建議口述歷史工

作者應主動留意相關議題，比如可以通過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取得相關判例，

抑或多查詢國外的相關爭議作為參考，或者是增加口述歷史工作者間的交流使資

訊流通，如此一旦發生新興的倫理困境案件，便可讓更多工作者引以為戒。同時

也建議相關機構可將這類資訊加以整理，並提供給口述歷史工作者，協助他們了

解新興的倫理議題。 

三、 留意並重視肖像權之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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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訪談結果，口述歷史工作之倫理議題，除了過往時常討論的著作權及對

第三方損害之議題外，肖像權乃新興且較易被忽視的重要議題。而由於過往臺灣

口述歷史工作主要是以文字型研究為主，故口述歷史訪談更為重視著作權及版權

議題及其權利轉讓協議，但是這些舉措對於影像型口述歷史仍略顯不足。因此，

建議若為影像型的口述歷史訪談，或未來可能以影像型式發表者，需要同時重視

肖像權議題，並簽署肖像權同意書，已說明授權對象、適用範圍與程度等內容，

以此充分保護受訪者權利。 

四、 可建置相關網站加以宣導口述歷史工作流程及其倫理議題 

根據訪談結果可知，口述歷史的倫理問題之預防方式中，受訪者所提到的觀

看影片獲取認證，其實和將素養融入教育的概念相似。主要可通過這樣的方式建

構口述歷史工作者的專業素養，而藉由專業素養形成一種自我規範以及自我審查

的方式，從而降低倫理議題之發生率。而建置相關網站提供專業素養的教育影片

或是相關知識，皆有助於培養並宣導口述歷史適宜的工作流程及倫理議題之因應

方式，例如：文獻探討中所提到的國外案例，英國和美國的口述歷史學會在其官

網上提供口述歷史工作所需的資源，如白皮書、倫理道德規範、相關協議範本、

數位環境下的口述歷史等相關資訊。通過網站的宣導相較於以往多利用出版的方

式而言，更新及取得的途徑較為便利。基於網站的即時性，可直接將欲更新的內

容上傳至網路即可，而出版品則一般會待再版或是出版新書時，才能更新其內容。

另一方面，以取得的難易度而言，網站相較於書籍需要購買或借閱，也較易於取

得，可以讓欲執行口述歷史的工作者隨時隨地取得所需的資訊。故建議可以建置

相關網站，以宣導口述歷史工作流程及其倫理議題。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口述歷史工作者為訪談對象，探討與口述歷史倫理困境及其因應方法

的相關議題。而為了更完善的保障口述歷史研究及其中的受訪對象之權益，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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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探討口述歷史工作中的倫理議題，以下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以供未來研

究規劃參考：  

近年來，有些機構將口述歷史成果以不同型式呈現，如國家人權博物館將許

多二二八事件之受難者之口述歷史訪談以影片的方式上傳至 YouTube 平臺，而

這也代表臺灣口述歷史之公開方式逐漸多元化。然而此次研究的受訪者者多以文

字型作為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現方式，較少探討到而伴隨而來的便是倫理困境及因

應方式之改變，比如：當口述歷史影像公開的時候，會產生什麼與文字呈現不同

的倫理困境？應該如何因應？如何避免倫理議題？或者工作流程是否有需要調

整或注意的部分？抑或是有什麼標準可以評估影像是否適合公開？我認為倫理

議題需要不斷與時俱進，而上述內容正是我認為值得探討的問題，然而此次研究

的受談者多以文字型作為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現方式，較少探討到影像口述歷史的

倫理，故認為可進行相關研究，以提供給新的口述歷史型態的工作者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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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前言陳述與訪談大綱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參與訪談，本次訪談為政大圖檔所碩士論文研究調查，研究旨在

探究國內口述歷史研究面臨之倫理議題及其影響，通過深度訪談口述歷史研究者，

以瞭解目前國內文史機構中的研究人員面對口述歷史研究的倫理困境以及如何

因應此挑戰。本訪談問題包含口述歷史倫理議題的經驗、因應困境的經驗以及針

對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的看法等。以下訪談過程中的所有問題您皆可根據實務經驗

與瞭解自由表達意見，您提供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於我們歸納整理以提出未來國

內文史機構對於口述歷史研究的倫理議題之建議。 

在訪談過程中，對於提問存有疑問時可隨時提出，若認為其中提問可能存有

風險，如隱私等爭議時，您可保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此外，為便於將訪談內容整

理轉錄文字稿，請您同意我們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並且希望本此訪談能有良好

的體驗，以無負擔的方式進行。所有訪談內容將以整體性分析呈現，研究中以匿

名方式呈現訪談內容，避免公開個人資訊，同時所得資料將僅使用於此研究整理

分析，請您放心參與。 

訪談重點 內容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工作時間已多久？ 

2. 過去曾做過哪些口述訪談主題？ 

研究學者倫理議題

的觀點及經驗 

3. 請問以您在口述歷史訪談經驗中，您認為有哪些議題

須特別留意（例如：著作權、隱私權、真實性等）？或

是其他相關議題？ 

4. 請問根據您過往的研究經驗，您曾遭遇過哪種倫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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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侵犯隱私權、損害第三方權益、著作權爭議、人道

問題、真偽疑慮、認知衝突、政治安全困境）？ 

研究學者因應倫理

困境的觀點及經驗 

5. 根據您過往的經驗，請問您遭遇口述研究倫理問題時，

如何解決？ 

6. 請問當您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如何預防或規避倫理

問題？ 

7. 請問當碰到倫理問題時，是否會對您的研究發表產生

哪些影響？ 

對於倫理審查制度

的觀點及建議 

8. 請問您過往進行口述歷史研究前是否有申請倫理審

查？如果有，您申請的項目為何？如果沒有，您的考慮

為何？ 

9. 請問您對於口述歷史研究申請倫理審查的看法？審查

制度的優缺點為何？ 

10. 請問您對於口述歷史研究建立適用審查制度的建議？ 

訪談到此，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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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受訪者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我），已了解本研究的目的與性質及訪談過

程中的細節後，同意參與本次研究進行訪談，並依據研究需求接受以下內容： 

1. 接受一次 1.5 至 2小時的訪談，若有追訪需求，在我有意願且時間允許的情

況下可接受追訪，訪談提問請參閱附件之訪談大綱。 

2. 我瞭解在訪談過程中我的個人權利將被絕對保護及尊重，同時我的個人資料

也將以匿名編碼取代真實姓名的方式加以保護。 

3. 我瞭解在訪談過程中，我的感受與意見皆會被尊重，並有權隨時提出疑問、

終止訪談或退出研究。 

4. 我願意和研究者分享與研究相關之經驗、提供意見。並同意於訪談過程中全

程錄音，以及訪談內容可提供研究者以匿名方式撰寫於研究文本中。 

5. 我瞭解研究者不會在未獲得我的授權以前，擅自將我的相關資訊及本次訪談

之錄音檔案公開。 

☐ 我同意接受錄音訪談 

☐ 我不同意接受錄音訪談 

6. 我瞭解研究結束後，將會尊重我的個人意願處理相關資料，與我個人基本資

料相關之資料及錄音檔案皆會即刻銷毀，不得擅自留存。 

 

研究參與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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